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快速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安全保障。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务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应急发〔2023〕5号）等文件要求，县政府《高青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淄博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预案。
1.3 分级分类
本预案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交通运输设施毁损，交通运输中断、阻塞，道路、水路交通运输或交通运输建设施工事故等；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疏散或者救援人员，提供应急运输保障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2021年9月19日，省政府印发《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了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的分级标准（下称分级标准），这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作为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分级处置的依据。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交通运输系统管理范围之内的涉及人身、财产和环境安全，影响正常交通安全，给社会和人们生活带来不良影响的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1.5工作原则
（1）政府主导、广泛参与、依法依规。构建政府统一领导，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多部门参加、全社会参与的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格局。严格依法制订和规范管理预案，在职责范围内积极参与应急准备、预警预防、应急响应和善后处置，使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2）统一指挥、分级分类、属地管理。建立健全在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等级，在属地为主的前提下，实施分类、分级响应。
（3）以人为本、科学施策、快速高效。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和信息化平台的辅助决策作用，快速开展应急响应，提高应急效能和水平。 
（4）平战结合、资源共享、团结协作。按照应急预案的要求，积极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并按规定认真组织预案培训和演练工作，确保战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在资源共享机制下，团结合作，与相关部门合力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1.6 应急预案体系
局突发应急事件预案体系包括：
（1）局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对突发事件的规范性文件。预案以局名义发布，并在印发后20个工作日内，报送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2）局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是为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事件而制订的应急预案，由局属行业管理机构牵头制订，主要包括《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等6个专项应急预案，各专项应急预案作为附件列入总体预案。
(3)县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等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县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县交通建设发展中心根据局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本单位职责，为应对突发事件制订的应急预案。预案由本单位制订印发，报局安委会办公室备案。
(4)基层和企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处于生产经营一线的基层、企业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制定，并经本单位或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发后执行的预案。
(5)重大活动应急预案。由主办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实际需要，组织制定和修订。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2.1领导机构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是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其他局领导担任；成员由局属各科室、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基本职责：
（1）对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协调。
（2）指导编制、修订、发布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决定和部署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工作的重大事项。
（4）贯彻落实县政府、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关于应急管理的其他工作。
　  2.2办事机构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安环科，办公室主任由分管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局领导兼任，安环科科长任副主任。
具体职责如下： 
（1）协调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应急演练、应急处置、应急保障等工作。
（2）组织编制、修订局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审核专项应急预案。
（3）负责搜集、核实和处理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督促落实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有关决定事项和局领导批示、指示精神。
（4）指导全县交通运输行业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导综合应急培训和演练。
（5）负责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单位的联络与协调工作。
（6）负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承办上级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它工作。
2.3工作机构
根据事件分类和单位职责，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设置道路运输、城市交通、水上交通、公路管理、交通工程建设等领域5个专业工作组，作为交通运输应急日常工作机构。各应急工作组由局分管领导担任组长，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由各相关责任单位和局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
责任单位及职责是：
（1）道路运输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道路运输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运输管理科。由局运输管理科（货运科）、客运科、各服务所和相关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道路运输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道路运输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组织建立应急运力保障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车队及相关装备、设备管理，确保遂行应急运输保障任务；负责建立健全道路运输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指导道路运输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负责道路运输应急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2）城市交通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城市交通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客运科。由局客运科、汽修科、驾培科和相关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公共交通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共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组织建立行业领域应急抢险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负责建立健全公共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起草修订《高青县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公共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负责公共交通应急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3）水上交通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水上交通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港航科。由局港航科和相关企业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以下简称水上交通）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负责建立健全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起草修订《高青县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指导水上交通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组织建立水上交通应急救援力量，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负责水上交通应急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4）公路管理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公路管理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路政养护科。由局路政养护科、规划建设科、规划科、各服务所和相关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农村公路管理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负责建立健全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起草修订《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公路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组织建立行业领域应急抢险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指导各服务所做好本辖区内农村公路交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参与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全县境内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5）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工作组：由局分管交通工程建设业务的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规划科。由局规划科、规划建设科、路政养护科、各服务所和相关企业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应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交通工程建设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工作；负责建立健全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负责组织编制修订《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指导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和实施；组织建立行业领域应急抢险队伍，督促加强应急装备、物资器材储备和管理；负责交通工程建设应急信息的收集、报告和处理。承办局应急管理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2.4局机关协调机构
建立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在局机关成立综合协调组、恢复重建组和总结评估组,与局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一道共同开展处置工作：
（1）综合协调组：由办公室、安环科、法制科组成，办公室主任任组长。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统一向县政府、市交通运输局和相关部门报送应急工作文件、信息和对外宣传，负责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道，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负责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应急处置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与典型，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恢复重建组：由局规划建设科、规划科、路政养护科、财审科相关人员组成，规划建设科主要负责人任组长。负责交通运输受灾情况统计，组织灾后调研工作，拟定交通运输灾后恢复重建方案并组织实施，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总结评估组：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照事件类别指定组长，由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专家组、局安环科等有关人员组成。负责编写应急处置工作大事记；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交总结评估报告；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综合协调组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终止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时自动解散；恢复重建组、总结评估组在相关工作完成后，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宣布解散。
2.5 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
发生突发事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和处置行动的需要，组成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组织实施、指导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行动。当局作为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牵头部门时，由主要领导任现场工作组组长；由其他部门牵头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时，局可派出一名局领导或相关单位负责人任现场工作组组长。
现场工作组具体职责如下：
（1）贯彻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县政府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要求，落实行业现场应急处置工作的具体措施。
（2）负责县级行政区域内交通应急救援力量的现场指挥和调度，提供交通运输方面技术支持，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掌握应急处置动态状况，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和结果，及时调整部署应急工作措施。
（4）完成县政府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3 预测和预警
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风险评估与分级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1预测预警的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预警预防信息包括：诱发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风险因素、突发事件的影响、预警预防与应急对策等。
3.2预测预警的信息渠道
（1）县政府应急管理及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卫健、发改、公安部门发布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
（2）局属科室、单位提供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3）其他有关单位及公众发布或提供有关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3.3预警级别
依据突发事件分级，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预警（Ⅰ级预警）、重大预警（Ⅱ级预警）、较大预警（Ⅲ级预警）、一般预警（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表示。
Ⅰ级（红色）特别重大。导致或可能导致主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周边省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Ⅱ级（橙色）重大。导致或可能导致主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内、24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省以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Ⅲ级（黄色）较大。导致或可能导致主干线交通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内、12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市以内；急需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Ⅳ级（蓝色）一般。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主干线中断，处置、修复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内，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县内；急需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可能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3.4预警信息报送与处理
（1）预警信息核实与确认。局属各科室、单位要及时、准确地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信息后，加以记录和核实，判定预警级别，按规定向局领导报告。对可能发生较大、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立即按程序向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报告相关信息。
（2）信息发布内容和渠道。相关单位要按照地方政府的授权，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提出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预警通告发布后,预警内容需变更或解除的,应当及时发布变更通告或解除通告。
各有关单位应充分运用广播、电视、门户网站、电子显示屏等方式通告相关信息。要积极与移动、联通、电信等通信运营商合作,建立交通运输应急信息平台,提高预警信息发送效率。
（3）积极做好相应准备。各相关单位收到预警信息后，应采取下列措施：启动相应的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根据需要启动应急协作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要求，指导交通运输企业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加强值班和信息报告；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相关人员进入待命状态，调集应急处置所需的运力和装备，检测用于疏运转移的交通运输工具和应急通信设备，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加强对客货场站、水上设施、施工工地及主要道路等主要部位和环节的巡查维护。
4 应急响应
完善应急处置各项制度,健全应急处置应对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4.1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与处理
突发事件信息的接收、流转和报送应遵循及时快速、准确高效、分级报告的原则。
（1）报告的责任主体。突发事件发生所在地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局和相关单位报告。当地服务所、相关局属科室是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
（2）报告的时限和程序。对达到报送标准的突发事件和发生在敏感时间、敏感地点或涉及敏感人员的事件以及可能演化为重特大级别的事件，事发地服务所或局属相关科室要在事发后20 分钟内将初步情况电话报告县局；事发后45分钟内必须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初步核实的概况，作为突发事件初步上报的口径。比较敏感的一般突发事件详细信息须在 80 分钟内上报。信息报出后必须进行电话确认。
特殊情况不能在45分钟内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的，应先以电话形式报告，并说明理由，待条件允许时再补充。 
（3）报告的主要内容。
①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等基本情况； 
②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事发现场情况； 
③简要经过（包括应急救援情况）； 
④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人数、过火面积、直接经济损失等）； 
⑤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和已经采取的措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⑥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 
⑦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等。 
使用电话快报应当包括：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发生的时间、地点；已经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人数等基本信息）。
对于情况不够清楚、要素不齐全的信息，要及时核实补充内容，并将后续情况及时上报。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展、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
（4）信息的接收、流转和跟踪。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接收、核实突发事件相关信息；按照规定向局领导、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报告；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局属各科室、各服务所要及时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对于一些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区域、敏感时间,或可能演化为较大以上突发事件信息的报送,不受《分级标准》限制。
4.2先期处置
事发地服务所、局属相关科室和事发单位在发现或接到社会公众报告的突发事件后，立即启动相关应急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4.3分级响应
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等级启动相应预案，做出应急响应。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应急响应分别由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和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启动和实施。
一般事件（Ⅳ级）由县交通运输局在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除Ⅳ级预警或应急响应外，局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可控性、敏感程度、影响范围等，还负责处置如下突发事件：
（1）已引起县政府和公众特别关注的、局认为需要予以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2）根据县政府应急管理要求，需要局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3）按照县政府部署由局负责协助处置的突发事件。
4.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Ⅳ级响应：
（1）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突发事件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如同意启动，则签发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文件，宣布启动应急响应。
（3）Ⅳ级应急响应宣布后，局机关协调机构、相应工作机构分别按照职责分工, 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
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及有关单位提出请求。
4.5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时，采取如下终止程序：
（1）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掌握的事件信息，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终止Ⅳ级应急响应状态，如同意终止，签发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文件，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后续处理意见。
4.6应急响应终止条件
（1）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基本完成；
（2）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得到恢复；
（3）应急运输保障任务基本完成；
（4）现场抢救活动结束；
（5）次生、衍生和事件危害基本消除；
（6）受危人员安全离开突发事件危险区并得到良好安置；
（7）县政府宣布应急响应解除。
5 恢复与重建
5.1善后处置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各专项应急工作组配合县政府或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开展突发事件损害调查核定工作,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征用的各类车辆、装备和物资,按照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
5.2调查与评估
总结评估组具体负责Ⅳ级响应的调查与评估工作，并于应急响应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成效、预案的适用性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等主要内容。
5.3恢复重建
局恢复重建组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区域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有关规定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5.4新闻发布与宣传
综合协调组负责组织发布交通突发事件新闻通稿、预案启动公告、预警启动与应急响应启动公告、预警终止与应急响应终止公告，传递事态进展的最新信息，解释说明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问题、澄清和回应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错误报道，宣传交通应急管理工作动态。
6 应急保障
6.1专家组
公路保通保畅、水上交通、道路运输、交通工程建设等4个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责任单位根据需要，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应急管理专家组或与市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专家库建立联系渠道,为行业领域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和技术咨询,必要时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参与拟定、修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有关规章制度；
（2）负责对应急准备以及应急行动方案提供专业咨询和建
议；
（3）负责对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咨询意见；
（4）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委托的其他事项。
6.2应急队伍
局属相关科室按照“平急结合、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队伍。
6.3应急保障队伍的组建
（1）公路应急抢险保通队伍：路政养护科负责本级应急抢通保障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2）交通应急运输保障队伍：运管科、港航科按照“平急结合、分级储备、择优选择、统一指挥”的原则负责组建本级应急运输保障队伍。应急运输保障车船的技术等级要求达到二级以上技术标准，从事应急运输的人员年龄原则上控制在20-50岁之间、身体健康、政治素质高、熟悉有关政策法规等。
（3）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在交通运输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应急处置需求时，向县政府提出请求，请求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6.4物资保障
局属各相关科室单位应根据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牵头建立车辆船舶、工程机械、抢险设备等应急物资数据库，并采取商业储备、生产能力储备以及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等方式,保证处置与救援所需物资需要。
数据库要明确储备物资类型、数量、性能和位置等，应急装备拥有单位要建立相应的登记、维护、保养和调用等制度，强化对物资储备的管理，并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确保“调动及时、满足需要”。　
6.5资金保障
交通运输应急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应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由财审科进行总体编制报请县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解决，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负责建立有效的监管和评估体系，对突发事件交通运输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7 监督管理
7.1宣传与培训
局属各相关科室单位应当通过编发培训材料、举办培训班、开展工作研讨等方式，对与应急预案实施密切相关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救援人员等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培训。同时，还应将应急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工作。
7.2预案演练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同有关单位制订应急演练计划并组织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局属各相关科室和各服务所要结合单位和所辖区域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预案演练，每三年至少组织一次专项应急预案。
7.3责任与奖惩
严格交通运输应急处置工作责任追究。对应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要及时地给予宣传、表彰和奖励。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重要信息或者应急管理工作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8.1 应急预案备案
　　本应急预案报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8.2 与其他预案的关系
　　当发生洪涝、台风、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局需要承担道路抢通保通、人员及物资设备运送等应急任务时，本预案与《高青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高青县地震应急预案》《高青县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政府专项预案同时启动。
　　当发生的突发事件涉及危险化学品运输时，本预案与县危险化学品相关专项预案同时启动，并根据现场情况组织实施。
局属各相关科室、服务所等有关单位制定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确保与本预案相衔接。
8.3 预案管理与更新
全县交通运输行业预案管理工作遵循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的原则。
    本预案根据相关规定，发布后满3年要进行修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及时修订：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突发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各预案牵头制定单位应根据形势变化和实际需要，及时修订和更新相关应急预案，并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8.4制定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县交通运输局制定并负责解释与组织实施。
8.5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2021年12月15日印发的《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交安〔2021〕2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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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吕  凯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6965999
	13869330235

	副组长
	孙广义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
	6969338
	18553333799

	
	李贡海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80588
	15653332007

	
	史  泉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80577
	13573376542

	
	任传峰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县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6980566
	18678150204

	
	马立冬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61808
	18805336088

	
	王超政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6967817
	15288937809

	成




员
	卢传宏
	县交通运输局一级主任科员
	
	13853392606

	
	赵学军
	县交通运输局二级主任科员
	6953598
	13335223877

	
	孙永峰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六级职员
	
	18606432666

	
	何象鹏
	县交通运输局正科级干部
	
	13969333188

	
	张  莹
	机关党委副书记
	6968336
	18653318804

	
	彭  皓
	办公室主任
	6970177
	18678201123

	
	陈汉忠
	财审科科长
	6962319
	13583360528

	
	许德海
	安环科科长
	6968889
	18678225567

	
	孙晓庆
	法制科科长
	6983789
	15953368692

	
	张  磊
	规划建设科科长
	6966617
	13589523015

	
	胡  涛
	运管科（货运科）科长
	6952227
	13668839927

	
	郭兆军
	客运科科长
	6961060
	13589553049

	
	宋开庆
	驾培科科长
	6961060
	15653335558

	
	张洪让
	汽修科科长
	6985139
	18653356197

	
	杨建勇
	港航科科长
	6968081
	15053329707

	
	李  钰
	规划科科长
	6960052
	15206677261

	
	李  宁
	路政养护科科长
	6322623
	15762846786

	
	孙元强
	田镇服务所所长
	6966899
	15964492188

	
	司志兵
	青城服务所所长
	6716260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服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郭  锐
	黑里寨服务所所长
	6765520
	13969333877

	
	付永江
	唐坊服务所所长
	6356580
	17660272167

	
	魏金德
	花沟服务所所长
	6788885
	13969376190


















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应急管理工作流程示意图
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批准）
报告局有关领导并提出处置建议

按《分级标准》视情上报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

传达上级以及局领导指示，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局相关科室、服务所为主
局相应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展开工作

局机关综合协调组开展工作

局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
信息报告与处理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接受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指示

预警信息（政府应急办及其他部门、局属各单位、其他有关单位及公众提供有关的可能引起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信息）
突发事件发生
先期处置
（相关科室、服务所和事发单位）

不启动
N
信息反馈
恢复重建（局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规定报批后,组织实施）
应急响应
（按分级响应标准响应）
应急结束（局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批准）
善后处置（局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调查评估（局机关总结评估组负责，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审核）
Y






















附件3
山东省突发事件分级标准（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结合实际，制定本标准，作为各地、各部门报送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突发事件信息的标准和突发事件分级处置的依据（文中数据“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一、自然灾害类
（一）水旱灾害
特别重大水旱灾害包括:
1.黄河花园口发生10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洪水或运用东平湖分洪；
2.黄河堤防、险工、涵闸工程多处发生重大险情；
3.黄河滩区发生极度漫滩；
4.主要河湖发生超标准洪水或决口或恩县洼滞洪区运用；
5.某设区的市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或数市同时发生严重洪涝
灾害；
6.大中型水库垮坝或数座大型水库同时出现重大险情；
7.我省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
8.洪水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主要航道中
断，48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9.某设区的市发生特大干旱或数市同时发生严重干旱；
10.某座大型城市或数座中型城市同时发生极度干旱。
重大水旱灾害包括:
1.黄河花园口发生6000—10000（不含10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
2.黄河某处堤防、险工、涵闸工程发生重大险情；
3.黄河滩区发生重大漫滩；
4.数条（座）主要河湖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某条中型河道发生决口漫溢；
5.某设区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或数市同时发生较大洪涝灾
害；
6.数座中型水库同时发生重大险情，或某座大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数座大型水库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7.我省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信号；
8.洪水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主要航道中
断，24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9.某设区的市发生严重干旱或数市同时发生中度干旱；
10.某座中型城市发生极度干旱或数座大中型城市同时发生重度干旱。
较大水旱灾害包括:
1.黄河花园口发生4000—6000（不含60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滩区部分漫滩或防洪工程出现重大险情；
2.黄河疏导工程发生重大险情；
3.黄河滩区发生中度漫滩；
4.数条（座）主要河湖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或某条（座）主要河湖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且发生重大险情，或数条中型河道发生重大险情，或主要河湖的重要支流发生决口漫溢；
5.某设区的市发生较大洪涝灾害或数设区的市同时发生一般洪涝灾害；
6.小（一）型水库垮坝，或某座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或某座大型水库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或数座中型水库同时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7.我省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8.洪水造成铁路繁忙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和主要航道中
断，12小时无法恢复通行；
9.某设区的市发生中度干旱或数市同时发生轻度干旱；
10.某座中型城市发生重度干旱或数座大中型城市同时发生中度干旱。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水旱灾害为一般水旱灾害。
（二）气象灾害
特别重大气象灾害包括:
1.台风、暴雨、暴雪、强对流天气、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重要城市和50平方公里以上较大区域，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或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我省或包括我省在内的多个省（区、市）范围内出现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或极强灾害性天气过程，并造成特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机场、港口、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24小时以上的。
重大气象灾害包括:
1.台风、暴雨、暴雪、强对流天气、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紧急转移安置1万人以上，或重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我省或包括我省在内的多个省（区、市）范围内出现较强灾害性天气过程，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机场、港口、国家高速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12小时以上的。
较大气象灾害包括:
1.台风、暴雨、暴雪、强对流天气、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紧急转移安置5千人以上，或较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2.我省或包括我省在内的多个省（区、市）范围内出现明显灾害性天气过程，并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较大经济损失的气象灾害；
3.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网线路连续封闭6小时以上的。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气象灾害为一般气象灾害。
（三）地震灾害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包括:
1.在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5.0级地震，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造成300人以上死亡，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万间以上；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7.0级以上地震，可初步判定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重大地震灾害包括:
1.在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5.0级地震，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紧急转移安置0.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0.3万间以上、1万间以下；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6.0≤M<7.0级地震，可初步判定为重大地震灾害。
较大地震灾害包括:
1.在本省内陆地区发生M≥5.0级地震，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造成50人以下死亡，紧急转移安置0.5万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0.3万间以下；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5.0≤M<6.0级地震，可初步判定为较大地震灾害。
一般地震灾害包括:
1.地震灾害各项指标均明显小于较大地震灾害标准，但部分建筑物有一定损坏，造成较大范围人员恐慌；
2.本省内陆地区发生4.0≤M<5.0级地震，可初步判定为一般地震灾害。
（四）地质灾害
特别重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1000人以上，或潜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亿元以上的灾害险情。
重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因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较大地质灾害包括:
1.因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灾害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
2.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1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地质灾害为一般地质灾害。
（五）海洋灾害
特别重大海洋灾害包括:
1.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绿藻、海冰等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500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海洋灾害；
2.对沿海重要城市或者50平方公里以上较大区域经济、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特别严重影响的海洋灾害。
重大海洋灾害包括:
1.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绿藻、海冰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海洋灾害；
2.对沿海经济、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严重影响的海洋灾害；
3.对大型海上工程设施等造成重大损坏，或严重破坏海岸生态环境的海洋灾害。
较大海洋灾害包括:
1.风暴潮、海浪、海啸、赤潮、绿藻、海冰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海洋灾害；
2.对沿海经济、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造成较大影响的海洋灾害。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海洋灾害为一般海洋灾害。
（六）生物灾害
特别重大生物灾害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区、市）病虫鼠草等有害生物暴发流行，对农业和林业造成巨大危害的生物灾害。
重大生物灾害包括:蝗虫、稻飞虱、棉铃虫、烟粉虱、粘虫等迁飞性、爆发性、传毒性昆虫，与小麦条锈病、玉米粗缩病、番茄黄化曲业病毒病等流行性、突发性病害，以及恶性杂草、
鼠等有害生物大面积成灾并对农业造成严重损失的生物灾害；草原毛虫、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病、日本松干蚧、松毛虫、杨树食叶害虫和蛀干类害虫大面积成灾并对林业造成严重损失的生物灾害。
较大生物灾害包括:蝗虫、稻飞虱、棉铃虫、烟粉虱、粘虫等迁飞性、爆发性、传毒性昆虫，与小麦条锈病、玉米粗缩病、番茄黄化曲业病毒病等流行性、突发性病害，以及恶性杂草、害鼠等有害生物和草原毛虫、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病、日本松干蚧、松毛虫、杨树食叶害虫和蛀干类等害虫在一个市或多个县（市、区）成灾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生物灾害。
未达到上述标准的生物灾害为一般生物灾害。
（七）森林火灾
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或者死亡30人以上的，或者重伤100人以上的。
重大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
较大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的。
一般森林火灾包括: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人以上10人以下的。
（八）草场火灾
特别重大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8000公顷以上的；
2.造成死亡10人以上，或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20人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的；
4.距重要军事目标和大型军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不足1公里的；
5.严重威胁或烧毁城镇、居民地、重要设施和原始森林的；
6.需要国家支援扑救的。
重大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5000公顷以上8000公顷以下的；
2.造成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造成死亡和重伤合计10
人以上20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
4.威胁居民地、重要设施和原始森林，或位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交界地区危险性较大的；
5.超过72小时没有得到控制的。
较大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1000公顷以上5000公顷以下的；
2.造成死亡3人以下，或造成重伤3人以上10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
4.超过24小时尚未扑灭的；
5.位于省（区、市）交界地区具有一定危险性的。
一般草场火灾包括：
1.受害草场面积1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
2.造成重伤1人以上3人以下的；
3.直接经济损失5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二、事故灾难类
（一）安全事故
特别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省境内发生的，或我省民用运输航空器在省外发生的坠机、撞机或紧急迫降等情况导致的特别重大飞行事故；
3.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或单船10000总吨以上国内外客船、危险化学品船、民用运输船舶在我省境内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以及港口设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水上突发事件；
4.船舶溢油1000吨以上，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亿元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
5.高速公路、国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周边三个以上省份，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上；
6.重要港口瘫痪或遭受灾难性损失，京杭运河等重要干线航道发生长时间断航；
7.铁路繁忙干线网线路遭受破坏，造成行车中断，经抢修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8.山东电网减供负荷30%以上；济南市电网减供负荷60%以上，城市7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
9.全省通信故障或大面积骨干网中断、通信枢纽遭到破坏等造成严重影响的事故；
10.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导致支付、清算系统城市处理中心发生故障或因人为破坏，造成全省支付、清算系统瘫痪的事故；
11.造成石油企业生产设施严重破坏，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0000人以上；油气管道主干线输送长时间（7天或7天以上）中断，造成沿线及周边省、市油气供应中断；
12.城市5万户以上居民供气、供水连续停止48小时以上或连续停暖72小时以上事故；
13.造成特别重大影响或损失的特种设备事故；
14.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
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省境内，或我省民用运输航空器在省外发生重大飞行事故；
3.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3000总吨以上、10000总吨以下非客船、非危险化学品船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水上突发事件；
4.船舶溢油500吨以上1000吨以下，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
5.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毁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周边两个省份，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上；
6.重要港口遭受严重损坏，京杭运河等重要干线航道发生严重堵塞；
7.铁路网线路遭受破坏，或因灾严重损毁，造成通行中断，经抢修，铁路繁忙干线24小时、其他铁路线路48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8.山东电网减供负荷13%以上30%以下；济南市电网减供负荷40%以上60%以下，城市50%以上70%以下供电用户停电；电网负荷600兆瓦以上的其他设区的市电网减供负荷60%以上，7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
9.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通信、信息网络、特种设备事故和道路交通、大中城市供水、燃气设施供应中断，或造成3万户以上居民停水、停气24小时以上或停暖48小时以上的事故；
10.造成石油企业生产设施损坏，对社会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影响，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000-50000人；油气管道主干线输送长时间（3天或3天以上）中断，造成沿线城市及周边市、县
油气供应中断。
11.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的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的事故；
12.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
较大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国内外民用运输航空器在我省境内，或我省民用运输航空器在省外发生较大飞行事故；
3.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水上突发事件或水上保安事件；1000总吨以上、3000总吨以下的非客船、非危险化学品船发生碰撞、触礁、火灾等对船舶及人员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水上突发事件；
4.船舶溢油100吨以上500吨以下，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船舶污染事故；
5.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损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省内三个以上市，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上的；
6.重要港口遭受较重损坏，一般港口遭受严重损失，京杭运河等重要干线航道发生较严重堵塞；
7.铁路繁忙干线网线路遭受破坏，或因灾损毁，造成通行中断，经抢修6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其他铁路线路网线路遭受破坏，或因灾损毁，造成通行中断，经抢修10小时内无法恢复通车；
8.①山东电网减供负荷10%以上13%以下；济南市电网减供
负荷20%以上40%以下，城市30%以上50%以下供电用户停电；其他设区的市电网减供负荷40%以上（电网负荷600兆瓦以上的，减供负荷40%以上60%以下），5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电网负荷600兆瓦以上的，50%以上70%以下）；电网负荷150兆瓦以上的县级市电网减供负荷60%以上，70%以上供电用户停电。②发电厂或者220千伏以上变电站因安全故障造成全厂（站）对外停电，导致周边电压监视控制点电压低于调度机构规定的电压曲线值20%并且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或者导致周边电压监视控制点电压低于调度机构规定的电压曲线值10%并且持续时间1小时以上。③发电机组因安全故障停止运行超过行业标准规定的大修时间两周，并导致电网减供负荷。④供热机组装机容量200兆瓦以上的热电厂，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采暖期内同时发生2台以上供热机组因安全故障停止运行，造成全厂对外停止供热并且持续时间48小时以上。
9.造成较大影响和损失的通信、信息网络、特种设备事故和道路交通、大中城市供水、燃气设施供应中断，或造成1万户以上、3万户以下居民停水、停气、停暖24小时以上的事故；
10.大型集会和游园等群体性活动中，因拥挤、踩踏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事故；
11.其他一些无法量化但性质较严重，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影响的事故。
一般安全事故包括:
1.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高速公路、国省道主干线公路交通损坏、中断、阻塞或者大量车辆积压、人员滞留，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省内两个以上市，
抢修、处置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上；
3.除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事故之外的对社会稳定、经济建设等造成一定影响的事故。
（二）环境污染事故
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1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的；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万人以上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灭绝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地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的；辐射后果可能影响邻省和境外的；
7.造成跨国境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或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Ⅰ、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造成环境影响，或进口货物严重辐射超标的事件；
7.造成跨省（区、市）界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较大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的；
2.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群众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3.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4.因环境污染造成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物种受到破坏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6.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或失控，造成环境影响的；
7.造成跨市界影响的突发环境事件。
一般环境污染事故包括：
除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较大突发环境事件以外的突发环境事件。
（三）植物疫情
特别重大植物疫情包括：
1.新传入国家检疫性或危险性有害生物在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或者在我省2个以上设区的市发生；
2.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3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发生，或者在10个以上县（市、区）突然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危害巨大。
重大植物疫情包括：
1.省内未发生过的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突然发生；
2.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2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严重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20个以上；
3.省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在省内5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严重发生，或者在10个以上县（市、区）突然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较大植物疫情包括：
1.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2个以上县（市、区）突然严重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10个以上；
2.省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在省内2个以上设区的市突然严重发生，或者在5个以上县（市、区）突然发生，或者疫点数达到20个以上。
一般植物疫情包括：
1.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省1个县（市、区）突然发生；
2.省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在1个县（市、区）突然严重发生。
三、公共卫生事件类
（一）公共卫生事件
特别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疫情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份，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或在一个县（市、区）内、一个平均潜伏期内发病10例以上；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波及2个以上市，疫情有扩散趋势；
3.涉及包括我省在内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生或传入我省，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现新发病例；
5.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6.对包括我省在内的2个以上省（区、市）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7.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烈性传染病疫情，并在我省发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8.发生涉及我省跨地区（香港、澳门、台湾）、跨国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
9.其他危害特别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发生
5例以上肺鼠疫、肺炭疽病例，或者相关联的疫情波及2个以上
的县（市、区）；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多点连续发病20例以上，或流行范围波及2个以上设区的市；
3.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疑似病例；
4.霍乱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流行，1周内发病30例以上；或疫情波及2个以上设区的市，有扩散趋势；
5.乙类、丙类传染病疫情波及2个以上县（市、区），1周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2倍以上，且有流行趋势；
6.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生或传入我省，尚未造成扩散，或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在我省发现新发感染者；
7.发生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扩散到县（市、区）以外的地区；
8.发生重大医源性感染事件；
9.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人员死亡事件；
10.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省内2个以上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11.一次中毒人数100人以上并出现死亡病例，或出现10人以上死亡病例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件；
12.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50人以上，或死亡5人以上；
13.境内外隐匿运输、邮寄烈性生物病原体、生物毒素造成我省行政区域内人员感染或死亡的；
14.药品安全事件，在全省范围影响大，波及范围广，蔓延势头紧急，已经发生1人以上死亡、或者3人以上病情危重、或者致人严重残疾、或者10人以上出现较轻病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15.其他危害严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发生肺鼠疫、肺炭疽病例，1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未超过5例，流行范围在一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
2.腺鼠疫发生流行，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1个平均潜伏期内连续发病10例以上；或疫情波及2个县（市、区）；
3.霍乱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10例以上、30例以下；或波及2个以上县（市、区）；或设区市的市区首次发生；
4.一周内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乙、丙类传染病发病水平超过前5年同期平均发病水平1倍以上，且有流行趋势；
5.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现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出现病例死亡；
6.预防接种或群体预防性服药出现群体心因性反应或不良反应；
7.影响范围涉及市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市、区）行政区域，给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食品安全事故；
8.一次中毒人数100人以上，或出现10人以下死亡病例的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件；
9.一次发生急性职业中毒10人以上、50人以下，或死亡5人以下；
10.药品安全事件，在市或县（市、区）辖区内影响扩大，蔓延势头有升级趋势，已经导致1人病情危重、或者5人以上出现较轻病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11.其他较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
1.腺鼠疫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个平均潜伏期内病例数10例以下；
2.霍乱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1周内发病10例以下；
3.影响范围涉及县级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乡（镇），给消费者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食品安全事故；
4.一次中毒30人以上、100人以下，未出现死亡病例的食品安全事故或食物中毒事件；
5.一次急性职业中毒10人以下，病情可能危及生命；
6.药品安全事件，在一定区域内造成较大影响，危害较为严重，具有较为明显的蔓延势头，已经导致1人以上、5人以下轻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事件；
7.其他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动物疫情
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1日内，省内有20个以上县（市、区）发生或者10个以上县（市、区）连片发生疫情；或与相邻省份有10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
2.口蹄疫在14日内，涉及我省并有5个以上省份发生严重疫情，且疫区连片。我省20个以上县（市、区）连片发生，或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3.动物暴发疯牛病等人畜共患病感染到人，并继续大面积扩散蔓延；
4.农业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动物疫情。
重大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在21日内，省内有2个以上设区的市发生疫情；或者有20个以上疫点；或者5个以上、10个以下县（市、区）连片发生疫情；
2.口蹄疫在14日内，省内有2个以上相邻设区的市或者5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或有新的口蹄疫亚型出现并发生疫情；
3.在一个平均潜伏期内，20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或疫点数达到30个以上；
4.在我国已消灭的牛瘟、牛肺疫等又有发生，或我国尚未发生的疯牛病、非洲猪瘟、非洲马瘟等疫病传入或发生；
5.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流行，波及3个以上设区的市，或其中的人畜共患病发生感染人的病例，并有继续扩散趋势；
6.农业部或省畜牧兽医局认定的其他重大突发动物疫情。
较大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21日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或疫点数达到3个以上；
2.口蹄疫在14日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疫情，或疫点数达到5个以上；
3.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区域内5个以上县（市、区）发生猪瘟、新城疫疫情，或疫点数达到10个以上；
4.在1个平均潜伏期内，在1个设区的市行政内有5个以上县（市、区）发生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二类动物疫病暴发流行；
5.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炭疽等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种、毒种发生丢失或泄漏；
6.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较大突发动物疫情。
一般突发动物疫情包括:
1.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猪瘟、新城疫疫情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发生；
2.二、三类动物疫病在1个县（市、区）行政区域内呈暴发流行；
3.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一般突发动物疫情。
四、社会安全事件类
（一）群体性事件
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包括:
1.一次参与人数5000人以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2.冲击、围攻县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和要害部门，打、砸、抢、烧乡镇以上党政军机关的事件；
3.参与人员对抗性特征突出，已发生大规模的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4.阻断铁路繁忙干线、国道、高速公路和重要交通枢纽、城市交通8小时停运，或阻挠、妨碍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施工，造成24小时以上停工事件；
5.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30人以上受伤、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
6.高校内聚集事件失控，并未经批准走出校门进行规模游行、集会、绝食、静坐、请愿等行为，引发不同地区连锁反应，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7.参与人数500人以上，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群体性械斗、冲突事件；
8.参与人数在10人以上的暴狱事件；
9.出现全国范围或跨省（区、市），或跨行业的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互动性连锁反应；
10.其他视情需要作为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对待的事件。
重大群体性事件包括:
1.参与人数在1000人以上、5000人以下，影响较大的非法集会游行示威、上访请愿、聚众闹事、罢工（市、课）等，或人数不多但涉及面广和可能进京的非法集会事件；
2.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30人以下受伤的群体性事件；
3.高校校园内出现大范围串联、煽动和蛊惑信息，校园内聚集规模迅速扩大并出现多校串联聚集趋势、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瘫痪，或因高校统一招生试题泄密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4.参与人数200人以上、500人以下，或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群体性械斗、冲突事件；
5.涉及境内外宗教组织背景的大型非法宗教活动，或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的群体性事件；
6.因土地、矿产、水资源、森林、草原、水域、海域等权属争议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
7.已出现跨省（区、市）或行业影响社会稳定的连锁反应，或造成了较严重的危害和损失，事态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8.其他视情需要作为重大群体性事件对待的事件。
（二）金融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金融（含证券、期货、保险）突发事件；
2.金融行业已出现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3.国际上出现的，已经影响或极可能影响国内宏观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国际上或国内出现的，已经影响或极有可能影响全省金融稳定的金融突发事件；
2.国务院或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要求我省协同处置，且对我省有较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3.省内发生的，具有全省性影响或可能波及周边地区的金融突发事件；
4.省内金融各行业已经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要有关部门协同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较大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对多个市或多个金融行业产生影响，但未造成全省性影响的金融突发事件；
2.所涉及市或省级金融管理部门不能单独应对，需进行跨市或跨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一般金融突发事件包括:
1.所涉及市能单独应对，不需要进行跨市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2.所涉及金融管理部门能单独应对，不需要跨部门协调的金融突发事件。
（三）涉外突发事件
特别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造成死亡人数30人以上或伤亡人数100人以上；
2.造成我省境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重大损失，造成外国驻鲁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鲁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重大损失，并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影响；
3.需要迅速撤离我省驻外机构和人员、撤侨；
4.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Ⅰ级响应的其他涉外突发事件。
重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造成死亡人数10人以上、30人以下；
2.伤亡人数50人以上、100人以下；
3.造成或可能造成我省境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较大损失，造成或可能造成外国驻鲁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鲁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较大损失，并具有较大政治和社会影响；
4.需要尽快撤离我省驻外部分机构和人员、部分撤侨；
5.省政府有关部门、有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启动Ⅱ级响应的涉外突发事件。
较大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1.死亡人数3人以上、10人以下；
2.伤亡人数20人以上、50人以下；
3.造成或可能造成我省境外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一定损失，造成或可能造成外国驻鲁领事机构及其他外国在鲁机构和人员安全及财产一定损失，并具有一定政治和社会影响；
一般涉外突发事件包括:
未达到上述标准且未造成一定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涉外突发事件。
（四）恐怖袭击事件
1.利用生物战剂、化学毒剂进行大规模袭击或攻击生产、储存、运输生物毒物设施、工具的；
2.利用核爆炸、大规模核辐射进行袭击或攻击核设施、核材料装运工具的；
3.利用爆炸手段，大规模袭击党政军首脑机关、城市标志性建筑物、公共聚集场所、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主要军事设施、民生设施、航空器的；
4.劫持民用航空器、轮船、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
5.袭击省内外重要知名人士及大规模袭击平民，造成重大影响和危害的；
6.大规模袭击外国驻鲁领馆的；
7.大规模攻击国家机关、军队或民用计算机信息系统，构成重大危害的；
8.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
9.其他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五）刑事案件
特别重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投放危险物质和邮寄危险物品等案件，或在公共场所造成6人以上死亡的案件，或采取绑架、劫持人质等手段，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2.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100万元以上的案件；
3.在国内发生的劫持民用运输航空器、客轮和货轮等，或国内民用运输航空器、客轮和货轮等在境外被劫持案件；
4.抢劫、走私、盗窃军（警）用枪械10支以上的案件；
5.危害性大的放射性材料或数量特大的炸药或雷管被盗、丢失案件；
6.走私危害性大的放射性材料，走私固体废物达100吨以上的案件；
7.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或在境内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伪麻黄碱及其盐类和单方制剂200千克以上，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2000千克以上及醋酸酐、三氯甲烷、乙醚3000千克以上或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3000株以上的案件；
8.盗窃、出卖、泄露及丢失国家秘密资料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
9.攻击和破坏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广播电视传输系统等，并对社会稳定造成特大影响的信息安全案件；
10.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涉外、涉港澳台侨重大刑事案件。
重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公共场所3人以上死亡，或学校内发生的造成人员伤亡、危害严重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绑架、劫持人质和投放危险物质案件；
2.抢劫现金50万元以上或财物价值200万元以上，盗窃现金100万元以上或财物价值300万元以上，或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案件；
3.有组织团伙性质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和有毒有害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案件；
4.案值数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走私、骗汇、逃汇、洗钱、金融诈骗案、增值税发票及其他票证案，面值在200万元以上的制贩假币案件；
5.因假劣种子、化肥、农兽药、饲料等农用生产资料造成重大绝收、减收、减产的坑农案件；
6.非法猎捕、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破坏物种资源致使物种或种群面临灭绝危险的重大案件；
7.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或在境内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麻黄碱、伪麻黄碱及其盐类和单方制剂50千克以上200千克以下，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1000千克以上2000千克以下，醋酸酐、三氯甲烷、乙醚2000千克以上3000千克以下或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1000株以上不满3000株的案件；
8.涉及50人以上，或者偷渡人员较多，且有人员伤亡，在国际上造成一定影响的偷渡案件。
较大刑事案件包括:
1.一次造成2人死亡的命案或者杀人分尸、杀人焚尸、爆炸杀人、持枪杀人、投放危险物质杀人的命案；
2.抢劫现金2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盗窃现金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或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1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案件。
一般刑事案件包括:
1.抢劫现金25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00万元以下，盗窃现金50万元以下，或财物价值150万元以下，或抢劫金融机构或运钞车，盗窃金融机构现金15万元以下的案件；
2.杀死1人的案件、故意伤害致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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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93440896][bookmark: _Toc229217373]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bookmark: _Toc229217374][bookmark: _Toc193440897]为确保我县农村公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或发生后，能够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运转高效的开展排除险情，提高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公路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及时恢复公路交通正常运行，保障公路畅通，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环境影响及财产损失。
1.2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229217375][bookmark: _Toc193440898]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山东省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山东省公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预案编制。
1.3 事件分类
本预案所称公路突发事件是指在我县境内农村干线公路、桥梁突然发生损毁、堵塞、中断，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交通运输部门直接或协助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其他公路事件。
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 公路突发事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bookmark: _Toc229217376][bookmark: _Toc193440899]（1）自然灾害。主要包括由洪水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引起的公路、桥梁等公路基础设施损毁或造成交通中断，影响通行。
（2）事故灾害。主要包括交通事故和因火灾事故、爆炸事故、危险货物运输事故，以及超限运输、工程质量、非法采砂、损坏公路等引发的公路设施损毁或造成公路桥梁中断，影响通行。
（3）其他公路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影响公路正常通行的突发事件。
1.4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229217381][bookmark: _Toc193440904]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县境内的由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引发农村干线公路基础设施发生毁坏、公路中断，需及时修复；或因地质灾害、施工作业发生安全事故等，造成大量车辆积压、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需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处置或参与配合处置的应急行动。
[bookmark: _Toc193440900][bookmark: _Toc229217377]1.5 工作原则
应急处置遵循以下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平急结合、科学应对、预防为主；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联动协调；
职责明确、规范有序、部门协作、资源共享。
2 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2.1 工作机构
局成立公路应急工作组，负责Ⅳ级及以上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协调及配合工作。公路应急工作组设在路政养护科，作为全县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日常工作机构，负责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协调及配合工作。局分管领导担任组长，路政养护科科长、规划建设科科长、规划科科长任副组长，路政养护科、规划建设科、规划科其他人员、各服务所所长及相关企业负责人为成员。
主要职责：
（1）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公路系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贯彻落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以及上级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批示，制定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措施，负责相关情况上报工作。
（3）指导全县农村公路应急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导综合应急培训和演练。
（4）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建议，决定启动与终止农村公路应急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处置由局负责的农村干线公路突发事件。协助、配合县内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5）掌握农村公路应急救援动态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应急救援工作措施。指导监督农村公路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解决应急救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6）根据需要，积极协调、协助公安、交警、公路、消防、卫健、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电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落实应对公路突发事件的联合行动方案。
（7）其他相关重大事项。
2.2 应急工作小组
分为4个小组，由公路应急工作组负责组建，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启动农村公路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时自动成立，在公路应急工作组领导下具体承担以下工作。
（1）综合协调小组：负责起草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收集整理突发事件信息，及时向上级及相关部门报送有关情况；传达指挥长指令；负责收集、处理相关新闻报送，及时消除不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按照要求，向社会通报突发事件影响及应急处置工作进展情况；负责组织有关新闻媒体，宣传报送应急处置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事迹与典型；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现场处置小组：按照局公路应急工作组统一部署，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公路应急工作组报告现场有关情况；负责农村公路应急队伍的现场协调、指挥和调度，并保障作业安全；提供公路有关技术支持；协调、协助有关部门开展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通行保障小组：负责路况信息的上报和发布；组织、调度人员配合、维护公路通行及应急运输保障，协调交警对农村公路绕行方案进行组织实施；保护农村公路路产路权；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4）后勤保障小组：负责保障应急状态期间后勤服务工作；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负责农村公路受灾情况统计，组织灾后调研工作；拟定抢险救灾资金补助方案；及时调度、拨付应急保障资金；承办公路应急工作组交办其他工作。
2.3 日常值守工作
局路政养护科处负责日常状态下所辖农村公路运行监测及有关信息的收集和上传下达；负责农村公路突发事件日常接警值班工作；负责应急状态下值班接警工作；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2.4 日常管理工作
公路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局路政养护科，主任由路政养护科科长兼任。（电话：6322623），农村公路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需要各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实施。农村公路管理各级各单位要按照管理权限，建立健全应急组织体系，明确职责和任务，分工负责。
3 运行机制
3.1 预测与预警
3.1.1 预警信息
涉及农村公路突发事件的预警及相关信息包括可能造成公路设施损毁和可能影响公路通行能力信息包括：气象监测、预测、预警信息；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测信息；洪水、堤防决口与库区垮坝信息；强地震（烈度5.0以上）监测信息；交通事故影响信息；环境污染事件影响信息；恶劣天气信息；其他需要公路管理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的紧急事件信息。
3.1.2  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要建立内外结合，面向农村公路行业的气象灾害、地震、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影响的预测、预警支持系统。农村公路系统内部要健全完善路政、养护巡查制度，桥梁“四个一”制度，危桥动态监管报告等制度；通过电话、传真、网络、应急移动通讯设备等向上级部门汇报或口头报告，逐步提高预测、预警的科技含量；要联合应急管理、公安、交警、公路、消防、气象、地震、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卫生防疫等相关应急协作部门，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沟通机制，建立长效预测、预警机制。
3.1.3 预警分级
根据省政府印发《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按照公路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了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的分级标准（下称分级标准，见附件2），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作为全县农村公路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分级处置的依据。
3.1.4 预警启动程序
按照上级预案要求，公路突发事件Ⅰ级、Ⅱ级、Ⅲ级预警时，分别由上级相关部门按程序启动或终止预警。
公路突发事件Ⅳ级级预警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按如下程序启动预警。
（1）监测到相关预警信息后，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对预警情况及时做出判断，决定是否启动Ⅳ级公路突发事件预警，如同意启动，则向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报告，局公路应急工作组按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指令开展相关工作；
（2）Ⅳ级预警启动后1小时内，由综合协调组负责向相关局属单位下达指令，并确认接收；
（3）相关监测责任部门单位继续开展应急监测和预警信息专项报送工作，随时掌握并报告事态进展情况，形成突发事件动态上报制度，并根据公路应急工作组要求增加预警报告频率。
在预警过程中，如发现事态扩大，超过本级预警条件或处置能力，应立即上报上一级部门，建议提高预警等级。
3.1.5 预警终止程序
Ⅳ级预警升级或撤销情况下，采取如下预警终止程序：
（1）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预警监测追踪信息，确认预警涉及的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已不满足Ⅳ级预警启动标准，需升级或撤销时，明确提出预警后续处理意见，并第一时间向县政府及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
（2）如事态扩大，预警升级为Ⅲ级、Ⅱ级或Ⅰ级，超过本级预警条件或本级处置能力，公路应急工作组应第一时间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建议提高预警等级。
（3）如预警直接撤销，综合协调组负责在1小时内向相关单位发送预警终止信息；
[bookmark: _Toc229217397]（4）Ⅳ级预警在所对应的应急响应启动后，预警终止时间与应急响应终止时间一致，不再单独启动预警终止程序。
[bookmark: _Toc229217398]4 应急处置
4.1  分级响应
4.1.1 响应级别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Ⅰ级、Ⅱ级、Ⅲ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实施，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预案要求进行实施。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领导下负责Ⅳ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实施。
特别重大事件（Ⅰ级）、重大事件（Ⅱ级）、较大事件（Ⅲ级）：对符合本预案3.1.3款的公路交通Ⅰ级、Ⅱ级、Ⅲ级预警条件的公路突发事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市交通运输局预案要求进行实施。
一般事件（Ⅳ级）：符合本预案3.1.3款的地方公路Ⅳ级预警条件的公路突发事件，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公路应急响应，同时报送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4.1.2 先期处置
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地有关单位在报告事件的同时，要根据职责和规定的权限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发生或确认即将发生一般及以上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局公路应急工作组主要领导及相关领导要立即赶赴现场，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事发地服务所要在局公路应急工作组领导的指示下，组织、协调进行先期处置，及时对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影响范围、防护措施、发展趋势等进行评估上报。
4.1.3 其它突发事件
除Ⅳ级预警或应急响应外，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突发事件的严重性、紧急程度、可控性、敏感程度、影响范围等，还负责处置如下突发事件：
（1）根据日常监测，已经发展为一般事件（Ⅳ级）或已引起县政府和公众特别关注的、公路应急工作组认为需要在不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情况下予以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2）根据公路运营管理相关单位请求，需要公路应急工作组协调处置的突发事件；
[bookmark: _Toc229217399]（3）按照上级部门、单位要求，由公路应急工作组负责协助处置的突发事件。
4.2 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Ⅳ级响应时，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响应：
（1）公路应急工作组提出突发事件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建议，并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如同意启动，则签发Ⅳ级应急响应启动文件，宣布启动应急响应。
（3）Ⅳ级应急响应宣布后，相应工作机构分别按照职责分工，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需要指定公路现场指挥（指导）公路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29217404]（4）根据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处理规定要求，向上级报告事件信息，并请示拟采取的行动；建立应急行动机构，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并组织实施，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提出请求。
4.3 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时，采取如下终止程序：
（1）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掌握的事件信息，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Ⅳ级应急响应状态终止建议；
（2）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是否终止Ⅳ级应急响应状态，如同意终止，签发Ⅳ级应急响应终止文件，提出应急响应终止后续处理意见；
（3）如事态扩大，应急响应升级为Ⅲ级、Ⅱ级或Ⅰ级，超过本级处置能力，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及时上报县政府及市交通运输局，建议提高响应等级。
5  总结评估
5.1  预案总结评估 
Ⅳ级响应的调查与评估工作由公路应急工作组牵头组织进行，可邀请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人员及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参与。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并于应急响应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形成调查评估报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5.2  恢复重建
公路应急工作组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区域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规定报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5.3  新闻发布与宣传
综合协调组负责组织发布交通突发事件新闻通稿、预案启动公告、预警启动与应急响应启动公告、预警终止与应急响应终止公告，传递事态进展的最新信息，解释说明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问题、澄清和回应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错误报道，宣传交通应急管理工作动态。
6 信息报送与处理
信息报告和处理应遵循及时准确、快速高效、分级报告的原则。规划建设科要建立和完善应急信息报告制度，公路应急工作组办公室承担信息的接收和报告工作。
6.1 信息报告
6.1.1报告范围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公路突发事件以及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的事件。按照本预案预警级别的划分，及时收集、整理、分析各类监测到的可能引起公路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按照规定的级别和权限及时上报。
6.1.2报告要素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
（2）事件起因、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以及影响范围和事件发展趋势；
（3）采取的措施、处置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4）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
对于情况不够清楚、要素不齐全的信息，要及时核实补充内容，并将后续情况及时上报。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展、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
6.1.3 报告方式
通过电话、传真、网络、应急移动通讯等设备向上级部门报告或口头报告。涉密信息的报送遵守相关规定。
6.2 信息发布
公路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由公路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负责。
利用现有的装备、器材，做好信息采集、发布工作。利用相关媒体、可变情报板、标志标牌、书面或口头提示等方式对社会公众发布信息。各有关单位应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新媒体、电子显示屏等方式通告相关信息。要积极与移动、联通、电信等电信运营商合作，建立交通运输应急信息平台，提高预警信息发送效率。
6.3信息共享
加强系统内外的通力合作，与公安、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发挥好系统内部值班室、指挥中心等信息平台功能。
6.4信息报送及处理程序
事件发生地服务所或路政养护科应立即核实并在30分钟内将事件信息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局公路应急工作组和当地政府。信息报出后必须进行电话确认。
特殊情况不能在45分钟内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告的，应先以电话等形式报告，并说明理由，待条件许可时再补充。
公路应急工作组负责接收、核实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193440936][bookmark: _Toc229217415]7 应急保障
7.1 应急队伍
7.1.1 按照“平急结合、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分级负责，
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队伍。
[bookmark: _Toc229217418][bookmark: _Toc193440940]7.1.2路政养护科在局指导下负责应急保障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bookmark: _Toc193440941][bookmark: _Toc229217420]7.2 物资保障
[bookmark: _Toc193440943]各单位要做好地方公路抢通物资的储备工作，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台账》，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bookmark: _Toc229217409]路政养护科每年应分别申请设列应急保障资金，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中，用于公路应急保障所需。并建立有效的应急资金监管使用制度，对公路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
[bookmark: _Toc229217430]8 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229217431]8.1 宣传与培训
[bookmark: _Toc229217432]路政养护科应将应急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并作为年度考核指标，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工作。原则上，应急保障相关人员每两年应至少接受一次相关知识的培训，并依据培训记录和考试成绩实施应急人员的动态管理，提高公路应急保障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技能。
8.2 预案演练
路政养护科要定期组织各类预案演练。通过演练，总结、完善预案，锻炼、提高应急实战能力，确保预案符合实际，行动有效。
9 附件
（附件1） 公路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2） 高青县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附件3） 公路应急物资储备表
    （附件4） 公路应急队伍联络表

（附件1）
公路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 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史  泉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80577
	13573376542

	副
组
长
	李  宁
	路政养护科科长
	6322623
	15762846786

	
	张磊
	规划建设科科长
	6966617
	13589523015

	
	李钰
	规划科科长
	6960052
	15206677261

	成


员
	索军锋
	路政养护科副科长
	6322623
	13053362666

	
	董  亮
	路政养护科副科长
	6322623
	13295338287

	
	杨  兵
	规划建设科副科长
	6966617
	13853317566

	
	任天
	规划科副科长
	6960052
	18253355637

	
	孙元强
	田镇服务所所长
	6966899
	15964492188

	
	司志兵
	青城服务所所长
	6716260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服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郭  锐
	黑里寨服务所所长
	6765520
	13969333877

	
	付永江
	唐坊服务所所长
	6356580
	17660272167

	
	魏金德
	花沟服务所所长
	6788885
	13969376190

	
	朱中海
	高青宏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路工程事业部部长
	6990616
	13561650767

	
	谭  群
	高青宏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路工程事业部副部长
	6990686
	13869301456

	
	
	
	
	

	
	
	
	
	

	
	
	
	
	

	
	
	
	
	



（附件2）
高青县公路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1、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国省普通干线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需要48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周边省份；或急需国务院或交通部出面协调有关地方、部门或军队、武警部队共同组织援救；或需要交通部负责组织实施国家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时，为特别重大公路突发事件。
（1） 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处置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等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发布Ⅰ级预警或响应时；
（2） 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水位，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暴雨引起重大山体滑坡，或突降暴雪或长时间浓雾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国省道主干线严重毁坏、中断；
（3）大中城市或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5级以上地震，造成公路、桥梁、隧道中断；
（4）公路建设工程发生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故， 且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5）需要发出公路Ⅰ级预警或响应的其他特殊情况。                                                                                                                                                          
2、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国省普通干线交通中断，处置、抢修时间预计在48小时以内、24小时以上，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省以内；急需省级交通、公路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紧急物资运输或交通防疫措施时，为重大公路突发事件。
（1）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洪水泛滥致使公路毁坏，或发生暴雪或浓雾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市内国省道、高速公路中断；
（2）公路建设工程发生一次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需要发出公路Ⅱ级预警或响应的其他特殊情况。                                                                                                                                       
3、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中断，处置、修复时间预计在24小时以内、12小时以上，通行能力的影响范围在本市内；为较大公路突发事件。
（1）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洪水泛滥致使公路毁坏，或发生暴雪、浓雾、大雪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本市范围内国省道、高速公路中断；
（2）公路建设工程发生一次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需要发出公路Ⅲ级预警或响应的其他特殊情况。
4、当遇下列情况之一，导致或可能导致公路中断，处置、修复时间预计在12小时以内，通行能力影响范围在本县内；为一般公路突发事件。                 
（1）大江大河干流水位超过警戒线，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决口，水库出现重大险情或垮坝，洪水泛滥致使公路毁坏，或发生暴雨、浓雾、大雪等恶劣天气，可能造成本县范围内国省省道、高速公路中断；                                
（2）公路建设工程可能发生一次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需要发出公路Ⅳ级预警或响应的其他特殊情况。













（附件3）
公路应急物资储备表
	类型
	名称
	储备单位

	公路抢通
物资
	必备物资：铁丝、编织袋、融雪剂、防滑料、吸油材料、铁锨、锥形标、警示诱导标等
采取签订协议方式，确保调用及时：沥青、碎石、砂石、水泥、木桩等
	高青宏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救援物资
	饮水、防护衣物及装备、铁锨、镐、雨衣、雨鞋、安全帽、医药、照明、帐篷、燃料、安全标志、车辆防护器材、消防器材及常用维修工具、设备等
	

	其他物资
	采取社会租赁和代储相结合的方式，储备一定数量的机械：挖掘机、装载机、除雪车、标志灯车、照明灯车、发电机和水泵等
	

	应急储备物资存放位置
	高青宏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4）
公路应急队伍联络表
	序号
	名称
	组别
人数
	姓  名
	应急专长
	职   务
	联系电话

	1
	应急抢险队伍
	管理组1人
	谭 群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长
	13869301456

	2
	
	道路通行保障组9人
	魏 波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3864329777

	3
	
	
	宁英华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3573390119

	4
	
	
	周良旺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5666531058

	5
	
	
	董 超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3864329553

	6
	
	
	帅 威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3625339911

	7
	
	
	李 强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3864499345

	8
	
	
	陈 剑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7663001390

	9
	
	
	孙胜利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3011614701

	10
	
	
	孙连波
	通行保障抢修
	公路应急队队员
	13589523185



附件4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切实加强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建立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提高交通运输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满足应急救援运力需求，结合我县交通运输实际，制定本预案。
1.2 工作原则
（1）统一指挥，分级响应。在县政府和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应急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各级应急机构的作用。 
（2）属地为主，公众动员。加强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处置队伍建设，建立联动协调制度，充分动员和发挥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业户的作用，依靠公众力量，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 
（3）整合资源，协同处置。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合理规划，实现人力资源、物资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等的优化配置，协调联动，统一调度，资源共享。
1.3 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35838548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上级相关预案。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县境内，由各类突发事件引起的道路运输异常并对道路运输产生严重影响，需由县级交通运输部门组织调配道路运输力量，以保证人员和物资及时运输的应急运力保障行动。
1.5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了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的分级标准。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工作机构
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由分管道路运输业务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运管科。由运管科（货运科）、客运科、路政养护科、汽修科、各服务所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负责全县范围内交通运输突发事件运力保障工作。
工作职责如下：
（1）审定局运力保障应急预案及其相关政策、规划；
（2）贯彻落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以及上级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的批示，制定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措施，负责相关情况上报工作。
（3）指导全县道路运输行业应急运力保障队伍建设，组织、指导综合应急培训和演练。
（4）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决定，启动与终止道路运输应急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行动；统一组织Ⅳ级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应急运力保障工作。
（5）掌握应急救援动态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应急救援工作
措施。指导监督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解决应急救援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
（6）其他相关重大事项。
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启动Ⅳ级道路运输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时自动成立，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领导下具体承担相应工作。
2.2现场指挥机构    
发生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后，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根据事件等级和类型成立突发事件运力保障现场指导（指挥）组。职责如下：
（1）负责落实车辆、从业人员等，做好道路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2）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方案；
（3）向上级报告应对应急事件运输保障情况；
（4）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向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请示应急终止；
（5）负责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及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2.3应急工作小组
应急工作小组由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指定组建，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启动IV级道路运输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时自动成立，在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统一领导下具体承担相应工作，分为5个应急工作小组。
2.3.1 综合协调小组：根据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和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的指令，负责起草、报送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收集、分析、汇总和上报应急工作情况；保持与各应急工作小组的信息沟通及工作协调；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2 道路客运运力保障小组：负责道路旅客运输信息的汇总和上报；调度道路旅客运输和城市公交客运相关情况；组
织协调紧急情况下客运应急运力的调配工作；承办道路运输
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3 道路货运运力保障小组：负责道路货物运输信息的
汇总和上报；组织协调紧急情况下应急货物运输运力的调配工
作；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4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维修保障小组：负责道路运输车
辆技术维修保障等工作；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
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5 通行保障小组：负责应急运力保障车辆通行道路畅通；承办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及现场指导（指挥）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3.运行机制
[bookmark: _Toc358385492]3.1预警
[bookmark: _Toc358385493]3.1.1预警信息
[bookmark: _Toc358385495]涉及交通运输突发事件的预警及相关信息包括：气象监测、预测、预警信息；强地震（烈度5.0以上）监测信息；突发地质灾害监测、预测信息；洪水、堤防决口与库区垮坝信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环境污染事件影响信息；因市场商品短缺及物价大幅波动引发的紧急物资运输信息；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信息；其他需要交通运输部门提供应急运输保障的紧急事件信息。
3.1.2预警分级
根据突发事件发生时对道路运输的影响，分为四级预警，分别为Ⅰ级预警（特别重大预警）、Ⅱ级预警（重大预警）、Ⅲ级预警（较大预警）、Ⅳ级预警（一般预警），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根据《山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需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应急运力保障的，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负责Ⅳ级预警的启动和发布。
[bookmark: _Toc358385496]3.1.3预警启动程序及采取的措施
（1）收到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签发的启动IV级预警文件后，各应急工作小组按照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的指令开展工作；
[bookmark: _Toc358385497]（2）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随时掌握事态进展情况，增加预警报告频率，实行应急常态日报制度；
（3）相关科室、服务所及道路运输企业应在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统一指挥下开展应急筹备工作，做好应急运力的征用准备；
（4）在预警过程中，如发现事态扩大，超过本级预警条件
或处置能力，应及时上报市交通运输局，建议提高预警等级。
3.1.4预警终止程序
IV级预警撤销时，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采取如下预警终止程序：
[bookmark: _Toc358385498]（1）根据预警监测追踪信息，确认预警涉及的道路运输突
发事件已不再满足Ⅳ预警启动标准，需升级或撤销时，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同意后，按照终止Ⅳ级预警文件，终止Ⅳ级预警状态；
（2）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明确提出预警后续处理意见，各应急工作小组自行撤销。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县政府和市交通运输局报告有关情况；
（3）如预警直接撤销，按照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的指令，向有关单位发送预警终止文件；
（4）Ⅳ级预警在所对应的应急响应启动后，预警终止时间
与应急响应终止时间一致，不再单独启动预警终止程序。
3.1.5应急资源征用
道路客运运力保障组和道路货运运力保障组应根据预警事件的特征和影响程度与范围，提出道路运输应急保障人员、车辆和征用方案，经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同意后下发征用通知。
征用通知下发后，相关单位应按照通知要求，负责组织和征用相关应急保障资源，征调所需人员、车辆和物资。
[bookmark: _Toc358385499]3.2应急处置
[bookmark: _Toc358385500]3.2.1信息报告
对于一般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及事件本身比较敏感或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段的事件，突发事件所在地有关单位应立即核实，并最迟不超过1小时内上报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上报信息应包括以下要素：
（1）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性质、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和已经采取的措施等；
（2）信息报送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3）应急处置过程中，及时续报有关情况。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负责接收、核实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根据需要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成员通报；及时将上级或局领导的指示传达给有关单位，并跟踪反馈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358385501]3.2.2先期处置
发生或确认即将发生一般以上突发事件，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指派有关组织（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动员当地应急力量进行先期处置，及时对事件的性质、类别、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发展趋势等进行评估上报。当突发事件的可控性和影响范围超出属地的应急能力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机构援助。
[bookmark: _Toc358385502]3.2.3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358385503]一般事件（Ⅳ级）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58385505]3.2.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及采取的措施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局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IV级响应：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视情启动IV级应急响应。IV级应急响应发布后，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单位提出请求。
[bookmark: _Toc358385506]3.2.5应急响应终止程序
IV级响应终止时，采取如下终止程序：
根据县政府和现场指挥部的指令，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做出行业内部应急响应终止决定。
[bookmark: _Toc358385507][bookmark: _Toc358385508]3.3善后处置
3.3.1善后处置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配合县政府对参加应急处置的有关单位、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抚恤和表彰奖励。
[bookmark: _Toc358385509]3.3.2征用补偿
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负责IV级道路运输应急保障资源的征用补偿工作，并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道路运输应急保障行动结束后，由被征用单位（人）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递交应急征用补偿申请书。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接到补偿申请后，按规定发出行政补偿受理通知书，并结合有关征用记录和事后调查评估的情况，对补偿申请予以审核，审核通过后，发出应急征用补偿通知单，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补偿。
[bookmark: _Toc358385510]3.3.3调查与评估
应急状态解除后，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应尽快做出应急事件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突发事件情况、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等。调查评估报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备案。
4.应急保障
4.1应急经费保障
局将每年开展宣传、教育、培训、演练、物资采购、通讯联络保障和征用补偿等纳入财务预算，列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并建立相应的应急资金监管使用制度，确保资金合理有效使用。
4.2道路运力保障
4.2.1建立县级应急运力储备，储备应急运输（20座以上）客车15辆，普通货运车辆30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5辆；在危运车辆无法满足保障情况时应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请求支援相关车辆。
4.2.2组建县级道路运力保障应急队伍（客运车辆驾驶员20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驾驶员5人、押运员5人、装卸员2人、普通货运车辆驾驶员30人、车辆技术维修人员9人），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满足应急运输运力需要。
4.2.3应急运力管理。建立应急运力储备档案，包括单位、车辆及其吨（座）位数、类型及驾驶员等。针对储备运力的技术状况、单位及人员变动情况适时进行审查，及时调整、补充。
[bookmark: _Toc358385516]4.3物资保障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要做好有关救援物资的储备工作。救援物资主要包括：方便食品、饮水、防护衣物及装备、医药、照明、帐篷、燃料、安全标志、车辆防护器材及常用维修工具、应急救援车辆等。
[bookmark: _Toc358385517]4.4通信保障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应明确应急指挥人员、应急队伍、值班接警的通讯方式和号码，并及时更新，确保24小时通讯联络畅通。
5. 监督管理
[bookmark: _Toc358385520]5.1宣传与培训
要加强应急预案的宣贯工作，将应急宣传工作纳入干部职工教育培训计划，使应急知识培训与预案演练紧密结合，提高道路运输应急保障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技能。
[bookmark: _Toc358385521]5.2预案演练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要定期组织预案演练，通过演练不断总结、完善，锻炼提高应急实战能力，确保预案符合实际，行动有效。
[bookmark: _Toc358385522]5.3应急能力建设评估
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应定期开展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评估工作，建立规范化的评估机制，综合整体布局、组织体系、应急队伍数量和规模、分布等因素，制定客观、科学的评价指标和评估方法。
[bookmark: _Toc358385527]6附件
（附件1）局运力保障应急处置流程图
（附件2）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3）道路旅客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附件4）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附件5）道路普货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附件6）运力保障车辆维修技术人员联络表

(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运力保障应急处置流程图
先期处置（事发地相关单位）
信息报告
(县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
报县交通运输局
报市交通运输局
接到局启动应急响应通知通知响应
(经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各工作组进入应急状态
指派工作人员赴现场工作
实行应急事态日报制度

接到局应急响应终止通知

(由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善后处置
抚恤和补助

征用补偿

奖励


调查与评估
道路运输
突发事件发生


















(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输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任传峰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县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6980566
	18678150204

	副组长
	胡  涛
	运管科科长
	6952227
	13668839927

	
	郭兆军
	客运科科长
	6961060
	13589553049

	
	李  宁
	路政养护科科长
	6322623
	15762846786

	
	张洪让
	汽修科科长
	6985139
	18653356197

	成


员
	蔡猛猛
	运管科副科长
	6952227
	13355337677

	
	蔡同义
	货运科副科长
	6952227
	18053328527

	
	董建军
	货运科副科长
	6952227
	13953390183

	
	张立波
	客运科副科长
	6961060
	18560922567

	
	索军锋
	路政养护科副科长
	6322623
	13053362666

	
	董  亮
	路政养护科副科长
	6322623
	13295338287

	
	杨  旭
	汽修科副科长
	6985139
	13964357288

	
	孙元强
	田镇服务所所长
	6966899
	15964492188

	
	司志兵
	青城服务所所长
	6716260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服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郭  锐
	黑里寨服务所所长
	6765520
	13969333877

	
	付永江
	唐坊服务所所长
	6356580
	17660272167

	
	魏金德
	花沟服务所所长
	6788885
	13969376190



(附件3)
道路旅客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保障单位及联系人
	序号
	车牌牌号
	车型
	乘坐数（座）
	驾驶员姓名
	联系方式

	高青县恒通汽车运输
有限责任公司(15辆)
负责人：陈瑞刚
6952229
13953397016
	1
	鲁CC9003
	客车
	51
	李洪青
	13561615486

	
	2
	鲁CC9050
	客车
	51
	蔡智峰
	13853390788

	
	3
	鲁CC9016
	客车
	51
	张洪军
	13864338488

	
	4
	鲁CC7206
	客车
	51
	杜宏双
	18678172803

	
	5
	鲁CC7279
	客车
	51
	张海霞
	13864407653

	
	6
	鲁CC9035
	客车
	51
	张瑞远
	13589523281

	
	7
	鲁CC9038
	客车
	51
	杨怀斌
	13678649368

	
	8
	鲁CC9076
	客车
	51
	赵娜
	13969360489

	
	9
	鲁CC9051
	客车
	51
	王岩国
	13869378303

	
	10
	鲁CC9052
	客车
	51
	高奎芝
	13864394644

	
	11
	鲁CC9053
	客车
	51
	孙彩云
	13573330661

	
	12
	鲁CC9026
	客车
	51
	赵景明
	13853300596

	
	13
	鲁CC9059
	客车
	51
	邵国青
	15206677387

	
	14
	鲁CC9061
	客车
	51
	王文正
	13583347429

	
	15
	鲁CC7263
	客车
	51
	袁玉刚
	13054874484

	
	16
	
	
	
	孙建明
	13455310432

	
	17
	
	
	
	张育闽
	13953398501

	
	18
	
	
	
	翟云贵
	13754761707

	
	19
	
	
	
	魏培海
	15762834908

	
	20
	
	
	
	李美金
	13181937253



(附件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类别
	保障单位及联系人
	序号
	车号
	车型
	从业人员
	姓名
	联系方式

	3类
	高青县运输有限
公司   郑国华18006393333
	1
	鲁CQ1068
	重型罐式货车
	驾驶员
	李彬
	13583339168

	
	
	
	
	
	押运员
	李桂学
	15762881138

	3类
	
	2
	鲁CM8568
	重型罐式货车
	  驾驶员
	耿长江
	13668648307

	
	
	
	
	
	押运员
	高拥军
	13589483173

	3类
	
	3
	鲁CN1319
	重型罐式货车
	驾驶员
	耿长河
	13405333331

	
	
	
	
	
	押运员
	杨育松
	18866639444

	3类
	
	4
	鲁CF6905
	重型罐式货车
	驾驶员
	马辉
	13953333300

	
	
	
	
	
	押运员
	杨洪涛
	15689082789

	3类
	
	5
	鲁CM6913
鲁C621D挂
	重型半挂牵引车
	驾驶员
	朱建兵
	18853356268

	
	
	
	
	
	押运员
	吕海岗
	13964492471

	备注
	装卸管理人员
	王盼盼
	15206676987

	
	
	门艳荣
	15698031777




(附件5)
道路普货运输运力保障车辆和人员联络表     
	保障单位及联系人
	序号
	车牌牌号
	车型
	吨位
	驾驶员姓名
	联系方式

	淄博隆泰运输有限公司（11辆）
于杰16215330001
	1
	鲁CR5180
	自卸
	31
	于文博
	17685609261

	
	2
	鲁CL9368
	自卸
	25
	韩玉波
	18764303899

	
	3
	鲁CL6755
	自卸
	25
	孟凡成
	18678129238

	
	4
	鲁CC5587
	自卸
	25
	王千千
	18615332897

	
	5
	鲁CQ2158
	自卸
	31
	朱旭旭
	18764390789

	
	6
	鲁CL7117
	自卸
	25
	于海勇
	15953339693

	
	7
	鲁CC5599
	自卸
	25
	唐文宝
	13573344234

	
	8
	鲁CP7169
	自卸
	31
	于杰
	16215330001

	
	9
	鲁CR8163
	自卸
	31
	蔡兆炎
	13589483806

	
	10
	鲁CR6111
	自卸
	31
	芦少强
	13793339701

	
	11
	鲁CR8156
	自卸
	31
	李义锋
	15376818120

	淄博万诚运输有限公司（19台）
陈方兵15653343210

	1
	鲁CP0075
	自卸
	31
	宋文华
	18615333595

	
	2
	鲁CN6263
	自卸
	31
	王随新
	15650339388

	
	3
	鲁CP5325
	自卸
	31
	赵猛杰
	15564094999

	
	4
	鲁CP2655
	自卸
	31
	马聪聪
	13235337558

	
	5
	鲁CN1757
	自卸
	31
	张守贵
	13864407835

	
	6
	鲁CP7765
	自卸
	31
	李顺
	13001519345

	
	7
	鲁CP6235
	自卸
	31
	刘连光
	18653356343

	
	8
	鲁CP1132
	自卸
	31
	张超
	18615149065

	
	9
	鲁CP7907
	自卸
	31
	于海涛
	13561686300

	
	10
	鲁CP8897
	自卸
	31
	徐保涛
	15725737715

	
	11
	鲁CN8210
	自卸
	31
	于飞
	13678649331

	
	12
	鲁CN8675
	自卸
	31
	李祥
	13258914555

	
	13
	鲁CP5563
	自卸
	31
	李强
	13969360646

	
	14
	鲁CP8530
	自卸
	31
	张松松
	13409073560

	
	15
	鲁CP6867
	自卸
	31
	刘增强
	15695413989

	
	16
	鲁CP1032
	自卸
	31
	王红峰
	13583360994

	
	17
	鲁CP9190
	自卸
	31
	刘英刚
	13884606609

	
	18
	鲁CN7616
	自卸
	31
	王浩
	15615634521

	
	19
	鲁CP0232
	自卸
	31
	纪翔
	18678233625



      















 (附件6)
运力保障车辆维修技术人员联络表
	经营范围
	企业名称
	负责人
	移动电话
	地址
	办公电话
	修理工

	危险品车辆维修企业
	高青县轿车修理厂
	郑 涛
	13705339477
	高青县田镇街道中心北路18号
	6961685
	张良忠

	
	
	
	
	
	
	蔡卫普

	
	
	
	
	
	
	金  鹏

	客运车辆维修企业
	高青县华联汽修厂
	李海峰
	18678220567
	高青县田镇街道黄河路与唐北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西
	6970000
	张笑通

	
	
	
	
	
	
	赵孝光

	
	
	
	
	
	
	何丁丁

	普货车辆维修企业
	淄博润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许 蓬
	18253383111
	高青县芦湖街道S238省道中石化12站对过
	6961618
	孙庆磊

	
	
	
	
	
	
	郑  光

	
	
	
	
	
	
	许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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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迅速有效做好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以下简称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减轻水域污染，及时恢复内河交通正常秩序，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交通运输实际，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4）《山东省省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
（5）《淄博市交通运输局市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高青县辖区内Ⅳ级（一般）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处置，以及超出事发地处置能力或县政府责成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处置的一般水上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1.4 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分类分级
1.4.1定义及分类
本预案所称水上交通事故是指船舶、浮桥及其他浮动设施在航行、停泊、作业过程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水域污染损害的意外事件。主要分为以下种类：（一）碰撞事故；（二）搁浅事故；（三）触礁事故；（四）触碰事故；（五）浪损事故；（六）火灾、爆炸事故；（七）风灾事故；（八）自沉事故；（九）操作性污染事故；（十）其他引起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或者水域环境污染的水上交通事故。
1.4.2突发事件分级标准
水上交通事故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为四级：
（1）I 级（特别重大）: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00人以上重伤的，或者船舶溢油1000吨以上致水域污染的，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Ⅱ级（重大）: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50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的，或者船舶溢油500吨以上1000吨以下致水域污染的，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Ⅲ级（较大）: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的，或者船舶溢油100吨以上500吨以下致水域污染的，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Ⅳ级（一般）:指造成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的，或者1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的，或者船舶溢油1吨以上100吨以下致水域污染的，或者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1.5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依法应对。加强应急处置队伍和应急资源建设，提高内河交通运输运营企业自救、互救和应对水上交通事故的综合能力，全面提高预防预警、应急处置与保障能力。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做好预案演练、宣传和培训工作。
（2）属地为主，分级响应。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处置以属地管理为主，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负责本辖区水上交通事故应急管理和相应级别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责任明确、分级响应、条块结合、保障有力的应急管理体系。
（3）快速反应，协调联动。建立完善的应急工作响应程序，做好事故信息处理和报送工作，整合行业应急资源和社会应急资源，加强部门协作，发挥政府各部门、内河交通运输运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应急支持作用，建立分工明确、反应灵敏、运转高效、协同应对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
1.6 应急预案体系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专项应
急预案体系包括：
（1）高青县交通运输局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专
项应急预案（即本预案）；
（2）内河通航水域交通运输运营企业专项应急预案。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局成立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负责一般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指挥和协调工作。由分管港航工作的局领导任组长，港航科科长任副组长，其他有关科室、服务所负责人为成员，负责指挥全县范围内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主要职责：（1）研究部署Ⅳ级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工作；（2）研究提出水上交通事故应急经费预算；（3）建议启动和终止Ⅳ级水上交通事故预警状态及应急响应行动；（4）制定和组织实施本辖区水上交通事故专项应急预案；（5）组织、指挥和协调Ⅳ级水上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置；（6）向局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报告Ⅳ级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设立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港航科，负责水上交通事故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由局港航科科长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搜救办公室主任）。主要职责：（1）研究提出解决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政策和措施建议，为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决策提供依据；（2）贯彻落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的指示和决策；（3）负责水上交通事故应急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工作，初步判定事故等级，及时向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提出启动本预案的建议；（4）承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它工作。
2.2应急指挥机构
发生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后，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视情派出应急处置现场指导（指挥）组，职责如下：
（1）负责落实预警预防和处置水上交通突发事件以及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2）收集搜集、分析、核实、处理突发事件现场信息和情况，制定和调整现场应急方案；
（3）向上级报告应对应急突发事件运输保障情况；
（4）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请示应急终止；
（5）负责局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及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2.3应急工作组
分为 3 个应急工作小组，由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负责组建。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决定启动Ⅳ级水上交通突发事件预警状态和应急响应时自动成立，在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领导下具体承担相应工作。
2.3.1 综合协调小组：负责起草、报送重要报告、综合类文件；根据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的指令，收集、分析、汇总和上报应急工作情况；保持与各应急工作小组的信息沟通及工作协调；承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2 现场工作小组：由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根据事件的等级和类型指定成立并派往事发地。在当地政府、街道办、开发区管委会应急处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负责及时向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报告现场有关情况；承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2.3.3 应急评估小组：负责编写应急处置工作大事记；对突发事件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取得的主要成绩、存在的主要问题等进行总结和评估，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向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提交总结评估报告；承办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 预测和预警
建立统一接报、分级处置的应急预警平台，及时收集整理
水上交通事故信息，做好事故风险分析工作。
3.1 预警级别
根据水上交通事故（险情）可能影响的范围及严重程度，
应急预警级别分为：特别严重（Ⅰ级）、严重（Ⅱ级）、较重
（Ⅲ级）、一般（Ⅳ级），颜色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蓝
色。预警级别的分级标准同事故分级。
县应急领导机构负责Ⅳ级预警的启动和发布。
3.2 信息监测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办公室对于接收的可能引发水上交通事故应急信息，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进行分析、评估、分级。重点跟踪、分析以下信息：（1）气象、水文（河务）、地震、地质部门提供的可能诱发水上交通事故的自然灾害预报信息；（2）水上交通事故险情、重大安全隐患等可能引发威胁水上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信息；（3）可能影响水上交通安全或造成水域污染的交通事故信息；（4）可能造成水上交通较大事故的其他信息等。
3.3 信息报送与处理
3.3.1 信息报送
（1）信息要素。主要采集：①事故类型、时间、地点、事故性质、事故发生原因、影响范围及发展态势，事故港口和航道的名称、设施及装卸储运情况和联系方式；②事故造成的破
坏、损失、人员伤亡等情况；③危险品及危险品种类，发生泄
漏、起火爆炸等潜在危险及已采取的措施；④到达现场进行处
置的单位、人员情况，已经采取的措施、效果；⑤现场环境情
况及近期动态预报，包括风向风力、涌浪大小、冰情、能见度、
潮汐、水流流速和流向等。
（2）报送程序。由事发地有关单位按照相应的事故报告程
序，迅速向局和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局接报后应立即向市交通运输局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紧急情况下可越级上报，并视情加以续报。
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负责水上交通事故应急信息管理、接收工作，并负责信息分析，跟踪事故进展，及时掌握最新动态，将事故分析结果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并通报有关单位。
3.3.2 预警信息发布
Ⅳ级水上交通事故的应急预警信息发布程序如下：
（1）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办公室、值班室在接到报警信息后，经分析、核实，符合Ⅳ级预警条件，向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提出Ⅳ级预警建议；
（2）经局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同意后，由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发布Ⅳ级预警信息，通知相关镇办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指挥机构，并由其转发辖区船舶；
（3）根据需要，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办公室应及时将Ⅳ级预警信息通报应急协作部门、单位；
（4）Ⅳ级预警信息发布后，本应急预案自动启动，同时由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上报县政府、市交通运输局。
Ⅳ级水上交通事故预警信息，在确定和发布各自管辖水域内预警信息的同时，应向市交通运输局专项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3.3.3 预警期采取的措施
Ⅳ级预警信息发布后，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根据预警级别和实际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转移、撤离或疏散容易受到交通事故危害的人员和重要财产，并进行妥善安置；（2）要求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进入待命状态；（3）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和设备；（4）确保通信、交通、供水、供电、广播电视等公用设施安全或正常运行。
3.4 预警解除
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跟踪掌握事态发展情况，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建议，经批准后，适时调整或解除预警，发布预警解除信息，终止预警行动。
4 应急响应
4.1响应级别
对应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级别，应急响应分为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响应四个等级。
水上交通事故达到重大（Ⅱ级）级别需要启动Ⅱ级响应行动的，由市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向市政府、省交通运输厅报告。市交通运输局专项应急指挥部负责Ⅲ级应急响应的启动和发布；Ⅳ级应急响应由局负责指挥和协调，落实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4.2 先期处置
水上交通事故确认后，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立即开展应急行动，控制事态发展；特别对于涉及污染事故的，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减少大面积危害。
4.3 响应程序
4.3.1 应急启动
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对收到的事故应急信息，通过评估确定为Ⅳ级或接到县政府责成处理的应急支援请求，应提出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建议。
经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确认后，由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宣布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并报县应急指挥中心备案。
4.3.2 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的响应
（1）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立即召开紧急工作会议，成立应急工作机构，按照本预案分工开展工作；
（2）按要求成立现场指导组，派往事发地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应急机构开展应急指挥，落实应急处置措施；
（3）保持与现场指导组的应急联系，要求现场指导组与事发地人民政府评估应急处置、影响范围及发展趋势，并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4）协调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向各相邻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配合做好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5）根据需要协调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紧急调用事发地相邻县（区）应急力量及装备，协调相关部门、单位、专业及社会应急力量紧急增援；
（6）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建议，通知相关单位随时待命，防止发生连锁反应及次生灾害；
（7）根据事态发展，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提出解除应急状态的建议，经批准后宣布实施。
当事故严重程度超出局应急处置能力时，及时报请上一级应急领导机构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支援。
4.4 应急处置
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应坚持统一指挥、属地为主、全局联动的原则，确保指挥科学、处置高效、救援及时。
4.4.1 属地应急处置
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处置以属地应急机构为主，当事故的可控性和影响范围超出属地应急能力时，及时请求上一级应急机构协调。
（1）根据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要求，组织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拟定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实施应急处置；
（2）加强应急处置现场管控，必要时实施内河交通管制；
（3）根据事故应急处置需要，成立若干现场应急行动组，调动人员、专业应急队伍或社会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4）及时向应急处置单位发出通告；
（5）根据现场实际安排应急调度，指挥区域应急处置；
（6）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专项应急指挥部报告进展情况，需要其它部门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提出请求；
（7）根据事态进展，向市交通运输局专项应急指挥部提出降低事件级别或解除应急状态的建议，按照上级要求作出相应处置。
4.4.2 专项应急指挥部协调处置
（1）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对管辖范围内的应急装备、物资、设备和器械有应急调动权。
（2）必要时经协调相关部门批准，可以向其它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救援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和其它物资。
4.5 应急中止和终止
4.5.1 应急中止
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在对应急行动进行评估后，有下列情况时可提请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中止应急行动：
（1）受不可抗力影响；
（2）应急力量自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3）现场应急处置行动已变为不可行。
在影响应急行动的情况消除后仍需开展应急处置时，应及时重新启动应急行动。
4.5.2 应急终止
经现场指导组或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提议，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在对应急行动进行评估后，有下列情况时可以提请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终止应急行动：
（1）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响应已获成功或紧急情况已不复存在；
（2）所有可能存在遇险人员的区域均已搜寻，未发现遇险人员；
（3）幸存者在当时气温、水温等条件下得以生存的可能性已完全不存在；
（4）事故的危害已彻底消除或已得到控制，不再有扩展或复发的可能。
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接到应急行动中止或终止决定后，应立即向已被动员或通知的单位、部门及相关人员通报。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完毕后，由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宣布应急响应结束，解除应急响应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并撰写应急救援总结报告，按规定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
4.6 新闻发布
根据应急事故级别，由相应应急指挥机构负责审定，并配合政府新闻发布机构发布应急处置信息。
5 后期处置
5.1 应急物资补偿
水上交通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征用的运输工具、通信设备、救助打捞设备设施等，事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它处理。各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安排或申请应急专项资金，对应急救援物资予以及时补充。
5.2 事故现场清理、监测
由局及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对应急处置期间产生的污染遗留物及时进行清理和妥善处理，必要时可采取隔离措施防止污染扩大，并对次生灾害源采取紧急防护措施。
5.3 总结评估
由应急评估小组牵头或协助有事故调查处理权限的部门，对事故应急处置进行总结和评估。参加应急处置行动的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调查评估工作，认真答复与事件有关的询问，提供各种真实记录。总结评估报告应于应急处置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并作为水上事故应急处置重要资料存档备案。
5.4 责任与奖惩
（1）由局对在落实和实施本预案过程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人员或单位，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2）对未按照规定履行报告职责，迟报、漏报、瞒报和谎报或者授意他人迟报、瞒报、漏报和谎报事故重要情况，或者应急处置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或不听指挥、临阵逃脱及破坏应急救援工作的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应急保障
6.1 应急队伍
局应加强专业队伍、公务队伍、社会队伍等应急队伍建设，并视情与当地驻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机构建立协作机制，一旦启动应急预案，所有应急人员应当在第一时间赶赴各自岗位，按照自身职责开展应急工作。
6.2 应急装备
按照“市县（区）共建、属地管理，布局合理、种类齐全”的原则，逐步提升属地为主、辐射周边的区域性物资器材应急保障能力。局负责本辖区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事故应急设施设备配置工作，配置原则如下：
（1）县局在辖区易发生水上交通事故的区域配备必需的应急装备，具备处置Ⅳ级事故的能力；
（2）县局应全面掌握整体装备情况，在发生事故、险情时，统筹调度、共享资源，具备迅速处置Ⅳ级事故的能力；
（3）县局应建立应急装备档案，必要时与相关单位签定应急保障合同，以保障应急处置行动的需要。
6.3 技术保障
县局应结合实际建立内河交通应急处置专家组，及时对专家进行更新补充。确保应急反应快速、处置措施有效、指挥决策科学。
6.4 资金保障
县局应安排或申请应急专项资金，用于应急机构确定的工作项目，包括应急装备、应急物资、日常运作和保障、预案修订、预案培训、预案演习演练等。应急专项资金应纳入部门预算。
6.5 监督与管理
6.5.1 培训
县局负责相应级别的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培训工作。参加培训人员应包括应急管理人员、应急救援人员、企业负责人等。
6.5.2 演练
本预案应当定期不定期组织桌面推演，检验完善应急预案、应急联动机构、信息报送程序，提高预案执行能力。至少每3年组织1次实案化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实战能力。
6.5.3 监督检查
局水上交通应急工作组办公室应结合日常管理工作对本预案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改正缺陷，不断完善本预案。
7 附则
7.1 预案管理与更新
出现下列情况，由县局及时组织评估、修订完善本预案：
（1） 国家出台新的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或本预案所依据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
（4）实施过程中发现预案存在问题或出现新的情况。
7.2 制定与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联系电话：6968081
7.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8 附件
（附件 1）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 2）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力量编成表

（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
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组  长
	王超政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6967817
	15288937809

	副组长
	杨建勇
	港航科科长
	6968081
	15053329707

	成


员
	刘爱国
	港航科副科长
	6968081
	13583390978

	
	孙元强
	田镇服务所所长
	6966899
	15964492188

	
	司志兵
	青城服务所所长
	6716260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服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郭  锐
	黑里寨服务所所长
	6765520
	13969333877

	
	付永江
	唐坊服务所所长
	6356580
	17660272167

	
	魏金德
	花沟服务所所长
	6788885
	1396937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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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水上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力量编成表
	单位及负责人
	船名
	功率
	序号
	姓 名
	联系方式
	备注

	高青县高惠翟家寺黄河浮桥营运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爱国
联系方式：13583390978
	鲁高惠拖666
	500
	1
	高建建
	15898769088
	

	
	
	
	2
	杨敏敏
	13964319099
	

	
	
	
	3
	郭振华
	15106432118
	

	
	
	
	4
	高全全
	13953307778
	

	
	
	
	5
	李  伟
	18615138520
	

	
	
	
	6
	张洪卫
	13869378183
	

	
	
	
	7
	王海霞
	13583360752
	

	
	
	
	8
	石保房
	13581032478
	

	
	
	
	9
	白会达
	15215333611
	

	
	
	
	10
	刘 巍
	18853328056
	

	
	
	
	11
	吕红芳
	13864338187
	

	
	
	
	12
	宋保平
	15064359459
	

	
	
	
	13
	赵  磊
	13583398993
	

	
	
	
	14
	李  健
	13589553820
	

	
	
	
	15
	刘  帅
	18678221551
	





附件6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高全县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反应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交通运输安全保障。
1.2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上级的相关预案。
1.3 分级分类
本预案所称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是指在我县境内交通建设工程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需要交通运输部门直接或协助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依据突发事件分级，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预警（Ⅰ级预警）、重大预警（Ⅱ级预警）、较大预警（Ⅲ级预警）、一般预警（Ⅳ级预警），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来表示。
Ⅰ级（红色）特别重大。交通建设工程发生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Ⅱ级（橙色）重大。交通建设工程发生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Ⅲ级（黄色）较大。交通建设工程发生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造成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Ⅳ级（蓝色）一般。建设工程发生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需要承担紧急人员、物资运输以及其他应急救援任务的。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划内交通建设工程领域发生的Ⅳ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
1.5工作原则
（1）构建政府统一领导，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多部门参加、全社会参与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工作格局。
（2）根据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在属地为主的前提下，实施分类、分级响应。
（3）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最大程度地减少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 
2 组织体系及职责
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局交通建设工程应急工作组，办公室设在规划科，作为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日常工作机构，由分管局领导任组长，规划科科长、规划建设科科长任副组长，规划科副科长、规划建设科副科长、各服务所所长及相关企业负责人为成员。
具体职责如下：
（1）组织编制、修订县交通运输局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2）负责协调全县计划内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指导全县交通建设工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4）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县受监交通建设工程项目应急预案的编制和实施。
（5）承办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 预测和预警	
针对可能发生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风险评估与分级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1预测预警的主要内容
突发事件预警预防信息包括：诱发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因素、突发事件的影响、预警预防与应急对策等。
3.2预测预警的信息渠道
（1）上级和相关部门发布的可能引起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预警信息。
（2）局属科室、单位提供的可能引起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
（3）其他有关单位及公众发布或提供有关的可能引起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
3.3信息报送与处理
(1)预警信息核实与确认。规划科、规划建设科、各服务所、建设责任单位要及时、准确地向局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报告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有关情况。
[bookmark: _GoBack](2)积极做好相应准备。预警区域内的相关责任单位应当根据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好启动相关应急响应和应急机制的准备。预警发布后，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电话：0533-6961548，相关单位、人员必须保证通讯畅通。
4 应急响应
局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建立完善应急处置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应急处置应对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4.1信息报告与处置
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接收、流转和报送应遵循及时快速、准确高效、分级报告的原则。
(1)报告的责任主体。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所在地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和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局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办公室报告。规划科是受理报告和向上级报告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
(2)报告的时限和程序。达到Ⅳ级及以上事故和发生在敏感时间、敏感地点或涉及敏感人员的事件以及可能演化为Ⅳ级及以上事故的信息,相关从业单位应当立即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救援电话，同时立即上报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应立即核实并将事件信息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报市交通运输局和县政府，其中事发后 20 分钟内将初步情况电话报告市交通运输局和县政府；事发后 40 分钟内必须书面报告初步核实的概况，作为突发事件初步上报的口径。
接到市交通运输局和县政府要求核报的信息，县局要迅速核实，及时反馈相关情况。电话反馈初步核实情况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对于明确要求报送书面信息的，反馈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0 分钟，有关情况可以续报。
(3)报告的主要内容。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现场救援情况和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应当报。
对于情况不够清楚、要素不齐全的信息，要及时核实补充内容，并将后续情况及时上报。对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处置的新进展、衍生的新情况要及时续报，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处置结束后，要进行终报。
4.2先期处置
事发单位和局交通建设工程应急工作组在获悉事故信息后，立即启动相关应急响应，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
4.3分级响应
较大事件（Ⅲ级）由市交通运输局在市政府或省交通运输厅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一般事件（Ⅳ级）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在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的领导下，启动并实施本级交通应急响应。
4.4应急响应启动程序
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按照交通运输部、省交通运输厅和市交通运输局部署进行处置。局按下列程序和内容启动Ⅳ级级响应：
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视情启动Ⅳ级应急响应。Ⅳ级应急响应宣布后，局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按照职责分工, 立即开展处置工作；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根据需要指定现场指挥（指导）工作组，赶赴现场指挥（指导）处置工作。需要有关应急力量支援时，及时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请求。
4.5应急响应终止
根据政府和现场指挥部的指令，由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做出行业内部Ⅳ级应急响应终止。
5 恢复与重建
事发单位和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配合县政府或市交通运输局，进行善后处置、调查评估和恢复重建。
6 应急保障
6.1专家组
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要保持与市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专家的联系,为行业领域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建议和技术咨询,必要时邀请其参加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1）参与拟定、修订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及有关规章制度；
（2）负责对应急准备以及应急行动方案提供专业咨询和建议；
（3）负责对应急响应终止和后期分析评估提出咨询意见；
（4）承办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委托的其他事项。
6.2应急队伍
规划科要按照“平急结合、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分级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运转”的原则建立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队伍。
6.3专业应急队伍的组建
交通应急抢险队伍：规划科负责应急抢险队伍的组建和日常管理。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应根据属地的实际情况和突发事件特点，制订相应的社会动员方案，明确动员的范围、组织程序、决策程序。在交通运输自有应急力量不能满足应急处置需求时，向县政府提出请求，请求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6.4物资保障
规划科应根据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牵头建立本级车辆、工程机械等应急物资数据库。规划科应采取商业储备、生产能力储备以及与有关企业签订合同等方式,保证处置与救援所需物资需要。
6.5资金保障
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保障所需的各项经费，应按照现行事权、财权划分原则，报请县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解决，并按规定程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应建立有效的监管和评估体系，对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7 监督管理
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要结合所辖区域和单位实际，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培训和预案演练，重点强化汛期和冬季施工应急演练。
8附件
（附件1）局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成员联络表
    （附件2）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设备汇总表






（附件1）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交通工程建设应急工作组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王超政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6967817
	15288937809

	
	史  泉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
	6980577
	13573376542

	副组长
	李  钰
	规划科科长
	6960052
	15206677261

	
	张  磊
	规划建设科科长
	6966617
	13589523015

	成


员
	任  天
	规划科科长
	6960052
	18253355637

	
	杨  兵
	规划建设科副科长
	6966617
	13853317566

	
	孙元强
	田镇服务所所长
	6966899
	15964492188

	
	司志兵
	青城服务所所长
	6716260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服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郭  锐
	黑里寨服务所所长
	6765520
	13969333877

	
	付永江
	唐坊服务所所长
	6356580
	17660272167

	
	魏金德
	花沟服务所所长
	6788885
	13969376190

	
	朱中海
	高青宏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路工程事业部部长
	6990616
	13561650767

	
	谭  群
	高青宏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路工程事业部副部长
	6990686
	13869301456









（附件2）


	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设备汇总表

	单位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机械设备管理单位
	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调用联系人
	朱中海
	联系电话
	13561650767

	工程机械明细
	机械名称
	型号
	数量

	
	装载机
	山工机械SEM652B
	1

	
	压路机
	三一重工
SPR300C-6
	1

	
	摊铺机
	戴纳派克
	1

	
	洒水车（除雪车）
	绿叶牌重型洒水作业车
	2

	
	皮卡车
	东风牌皮卡
	1

	
	养护工程车
	江铃货车
	1

	
	压路机
	青岛科泰重工
KD135
	1

	
	发电机组
	15千瓦
	1

	
	电 镐
	HM1306
	2












附件7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
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做好城市公共交通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指导和应对可能发生的公共汽车安全事故，大客流预警和其他应急事件，及时、有序、高效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保障群众出行畅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要以保障公共安全为首要目标，积极开展重大事故预防工作，强化政府监管制度和企业规范经营，确保公交企业安全运行。加强日常的监测、预报和管理等工作，主动防范，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的消除和减轻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危害。
2.统一指挥，分级响应。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成立局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工作小组，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应急机构的作用。
3.整合资源，协同处置。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合理规划，实现人力资源、物资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等的优化配置，协调联动，统一调度，资源共享。
二、制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交通运输部《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公路交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上级的相关预案。
三、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在我县公交营运路线、公交站场范围内发生突发性事件使公交系统发生事故，造成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的;或发生一般及以上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突发性事件主要包括：
(1)地震、洪水、滑坡、泥石流、风、雨、雪等自然灾害导致公交客运车辆无法正常运行;
(2)公交营运车辆发生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3)公交营运车辆出现大面积停运;
(4)各方面遭受入侵、爆发传染性疾病；
(5)人为纵火、暴力袭击等恐怖活动。
四、应急工作领导机构
在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领导下，成立局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由分管城市交通业务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客运科。由客运科，汽修科、驾培科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五、主要职责
1.及时了解应急事件情况并报告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发布启动预案的命令;
2.应急处置队伍立即集中前往地点开展工作；
3.建立完善应急组织体系和应急救援预案；
4.指挥协调公交系统重大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5.组织开展技术研究、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六、预防预警机制
1.日常预防和预报。建立信息监测与报告制度，确定信息监测方法与程序，建立信息来源与分析，风险分析与分级等制度。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明确影响的范围、信息渠道、时限要求、审批程序、监督管理、责任制等。
2.预警预防行动。常态性研究公交安全抢险应急工作，明确预警预防方式、方法、渠道以及对公交设施的日常监控、维护、安全检查等制度的监督检查措施、信息交流与内部通报。加强公交安全的宣传教育，提高预防意识。
七、应急响应
(一)先期处置
公交系统应急事件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并立即向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报告，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接到报告后立即先期处置，组织应急救援队员抢险、控制事态发展，并立即向政府报告。
(二)情况报告
1.迅速:最先接到应急事件信息的人员应在第一时间报告；
2.准确:报告内容要客观真实；
3.直报:发生重大应急事件要直报上级领导部门。
(三)报告程序
公交系统应急事件发生后，现场人(目击者、单位或个人)有责任和义务立即拨打应急处理电话报告。有关应急组织接到报告后，立即指令分管领导前往现场初步确认。
(四)响应行动
应急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并做到:
1.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2.严格保护现场;
3.迅速派人赶赴现场，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和证据收集工作；
4.服从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统一部和指挥，协调组织调查处理事宜，并及时报告事态趋势及状况；
5.因人员抢救、防止事态扩大、恢复生产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应当作好标志，采取拍照、摄影、绘图等方法详细记录事故现场原貌，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五)应急通讯
应急响应期间，应急人员应保持通讯渠道畅通，随时沟通协调突发事件的处置。
八、应急终止
局公共汽车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组应及时向上级部门做出书面报告，并整理和审查所有书面报告、应急记录和文件等资料；总结和评价事故原因和在应急期间采取的主要行动。





附件8
高青县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明确局属各单位对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工作职责和程序，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援，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交通运输领域的消防安全事故及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务院办公厅《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规定》《山东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高青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高青县交通运输局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交通运输系统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落实责任的原则；以人为本，快速反应，科学扑救，确保安全的原则；防消结合，以防为主，强化基础，常备不懈的原则。
1.5事故分级
根据公安部《关于调整火灾等级标准的通知》（公消﹝2007﹞234号），按照消防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火灾等级标准分为四级: 特别重大火灾（Ⅰ级）、重大火灾（Ⅱ级）、较大火灾（Ⅲ级）和一般火灾（Ⅳ级）四个等级。（见附件2）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2.1领导机构
局成立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局分管领导担任，成员由局属各科室、服务所主要负责人组成。设置公路管理消防应急组、交通工程建设消防应急组、道路运输消防应急组、城市交通消防应急组、水上交通消防应急组和局内部消防应急组等 6 个专项消防应急工作组，作为交通消防应急日常工作机构。各专项消防应急工作组由局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相关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各相关责任单位和局机关相关科室负责人组成。（联络表见附件1）。
局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对全县交通运输行业领域内的消防安全应急处置工作实施统一领导，统一协调；指导编制、修订、发布全系统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应急预案的演练；决定和部署全系统消防安全应急工作重大事项；发生Ⅳ级以上消防安全事故或对全县社会影响大的消防安全事故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协调有关工作。
局消防安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局安环科，负责综合协调和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局分管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的分管领导兼任。（电话：6968889）。
主要职责：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综合协调和服务监督职责，发挥运转枢纽作用；组织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及备案工作，指导局属科室、单位的消防安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负责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市交通运输局有关单位的联络与协调工作。
2.2 专项消防应急工作组职责
公路管理消防应急组：由分管公路管理业务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路政养护科。由局路政养护科、规划建设科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履行全县农村公路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加强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公路隧道、仓库等重点场所（部位）的消防安全检查，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针对所辖领域内的火灾特点参与制定交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相关人员、装备等保障；充分利用系统内部条件，开展消防宣传工作。
道路运输消防应急组：由分管道路运输业务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运输管理科。由局运输管理科、货运科、客运科，各服务所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履行全县道路运输领域的消防安全监督职责；加强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客货运站（场）、营运企业、营运车辆的消防安全督导，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加强道路客货运输、站（场）服务经营等行业领域消防安全监督，根据本行业特点，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并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营运汽车驾驶员等相关岗位培训及考核内容；针对所辖领域内的火灾特点参与制定交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相关人员、装备等保障；督促汽车客运站等运营单位开展消防宣传工作。
城市交通消防应急组：由分管城市交通业务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客运科。由局客运科、汽修科、驾培科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全县公共交通领域消防应急管理工作。履行全县公共交通领域的消防安全监督职责；加强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公交企业、公交营运车辆的消防安全督导，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加强机动车维修经营、出租汽车、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行业领域消防安全监督，根据本行业特点，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并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营运汽车驾驶员等相关岗位培训及考核内容；针对所辖领域内的火灾特点参与制定交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反应和处置机制，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相关人员、装备等保障；督促公交、出租车等运营单位开展消防宣传工作。
水上交通消防应急组：由分管水上交通业务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港航科。由局港航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县辖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以下简称水上交通）消防应急管理工作。加强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消防督导检查工作，要依法督促港口（码头）经营人、船舶运输经营人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和有关消防工作制度。要加强对运输船舶消防安全日常监督检查，督促船舶检验机构把好营运船舶消防设备设施建造检验关。督促相关船舶、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充分利用系统内部条件，开展消防宣传工作。
交通工程建设消防应急组：由分管交通工程建设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规划科。由局规划科、规划建设科、港航科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履行全县交通工程建设领域受监工程的消防安全监督职责；加强受监工程施工现场、拌合站、试验室等重点场所（部位）的消防安全检查督导，督促相关单位及时整改火灾隐患；充分利用系统内部条件，开展消防宣传工作。
局内部消防应急组：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局领导任组长，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由局办公室、财务审计科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所辖办公楼、停车场的消防安全管理；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检查、演练工作；排查整改火灾隐患。
2.3 现场处置机构
按照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发生火灾事故后，局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根据火灾事故严重程度、涉及范围和灭火行动的需要，派出工作指导组，参与现场应急灭火行动。
主要职责：了解掌握事故基本情况和初步原因；根据前期处置情况对救援方案提出建议；按照现场指挥部的要求，协调调动应急资源，配合做好事故应对处置工作；指导当地做好舆论引导和善后处置工作；及时向局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导小组报告有关工作情况。
2.4企业应急组织机构
各交通运输企业、场站、交通工程项目部及有关单位，要建立完善消防安全应急管理制度、应急组织机构。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消防安全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及人员疏散方案；强化应急队伍建设，做好应急处置所必需的重要运力、物资等资源的储备工作；组织开展本企业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3监测预防 
3.1 火点监测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定期对重点消防安全部位及消防器材、设施进行检查。最先发现火情的人员，应当立即报警（报警电话：119）。严禁谎报火警。
3.2 火灾预防 
各单位应当严格履行《消防法》赋予的消防安全职责及其他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积极预防火灾事故发生。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本单位建设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全县交通运输系统火灾防控能力。
3.3 隐患消除 
县局各科室、单位应联合公安消防机构加强对遵守消防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定期监督检查。发现火灾隐患，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采取措施，限期消除隐患。
各单位要自觉接受消防监督检查，并认真落实整改意见，及时消除隐患。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发生消防安全事故或险情后，事发单位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电话报警，并视情况及时拨打110、120、122等电话请求援助，并报告当地服务所和局属相关科室。事发地服务所和局属相关科室得知消防安全事故信息后，要立即上报当地镇政府、街道办、开发区管委会和局消防安全领导办公室（电话：6968889），提出应急处置的工作建议，并做好信息续报工作。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按规定程序上报县政府应急办和市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领导小组。
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报告单位、报告人，联系人和联系方式，报告时间、地点和现场情况；事件的简要经过、发展态势、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初步估计；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事件发生后已经采取的措施、效果及下一步工作方案；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达到Ⅳ级以上消防突发事件的信息，县局要在事发后25分钟内将初步情况分别电话报告县委值班室、县政府值班室、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同时报县应急管理局；事发后50分钟内，必须书面报告初步核实的情况，作为突发事件初步上报的口径。
要求核报的信息，县局要迅速核实，及时反馈相关情况。电话反馈初步核实情况时间不超过15分钟；对于明确要求报送书面信息的，反馈时间原则上不超过40分钟，有关情况可以续报。
4.2先期处置
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控制着火点、危险源，尽可能控制火灾蔓延、扩大，封锁危险场所，立即组织现场人员及时、有序撤离到安全地点，抢救受伤和受困人员。杜绝盲目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4.3 分级响应机制
（1）应对一般火灾事故，启动县级交通运输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2）应对较大以上火灾事故，及时上报市交通运输局和县政府，由市交通运输局和县政府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局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同时启动。
4.4应急救援人员安全防护 
参加现场应急救援的人员要严格执行现场指挥部的指令，必须按规定着装并配戴明显标识，加强个人安全防护，严格执行应急处置人员进出事故现场的管理规定。
4.5  应急结束
当消防安全事故现场有效控制，遇险人员获救，导致次生、衍生事故的隐患根本消除，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指令，由局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宣布行业内部应急响应结束。
5后期处置
5.1善后处置
事故发生的企业、单位对在火灾中造成的伤亡人员及时进行医疗救助或按规定给予抚恤，对造成生产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妥善安置。
5.2调查处理
局消防安全领导小组根据调查评估报告和受灾地区恢复重建规划，提出恢复重建的建议和意见，按规定报批后组织实施。
6 宣传、培训与演练
6.1 宣传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有计划地组织火灾预防、自救、互救等常识宣传工作，提高行业领域从业人员的防火意识和防护自救能力。
6.2 培训 
各单位应对新上岗的职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进入新岗位的职工进行岗前转岗消防安全培训，教育员工熟悉岗位火灾危险性和火灾防范措施；对在岗职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培训，确保员工懂基本消防常识，掌握消防设施器材使用方法和逃生自救技能，会查找身边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和组织人员疏散逃生。加强消防安全应急预案的培训，不断修定完善消防安全预案。加强火灾事故应急队伍培养，提高队伍综合素质和灭火救灾能力。
6.3 演练 
各单位每年应适时组织火灾事故救援演练。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7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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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局消防安全应急领导小组成员联络表
	职务
	姓名
	单位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组长
	吕  凯
	淄博惠青黄河公路大桥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6965999
	13869330235

	副组长
	任传峰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县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主任
	6980566
	18678150204

	成




员
	张  莹
	机关党委副书记
	6968336
	18653318804

	
	彭  皓
	办公室主任
	6970177
	18678201123

	
	陈汉忠
	财审科科长
	6962319
	13583360528

	
	许德海
	安环科科长
	6968889
	18678225567

	
	孙晓庆
	法制科科长
	6983789
	15953368692

	
	张  磊
	规划建设科科长
	6966617
	13589523015

	
	胡  涛
	运管科（货运科）科长
	6952227
	13668839927

	
	郭兆军
	客运科科长
	6961060
	13589553049

	
	宋开庆
	驾培科科长
	6961060
	15653335558

	
	张洪让
	汽修科科长
	6985139
	18653356197

	
	杨建勇
	港航科科长
	6968081
	15053329707

	
	李  钰
	规划科科长
	6960052
	15206677261

	
	李  宁
	路政养护科科长
	6322623
	15762846786

	
	孙元强
	田镇服务所所长
	6966899
	15964492188

	
	司志兵
	青城服务所所长
	6716260
	13853317568

	
	翟成峰
	高城服务所所长
	6310098
	18678228511

	
	郭  锐
	黑里寨服务所所长
	6765520
	13969333877

	
	付永江
	唐坊服务所所长
	6356580
	17660272167

	
	魏金德
	花沟服务所所长
	6788885
	13969376190


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许德海（兼）


（附件2）
火灾等级标准

按照消防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火灾等级标准分为四级:特别重大火灾（Ⅰ级）、重大火灾（Ⅱ级）、较大火灾（Ⅲ级）和一般火灾（Ⅳ级）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Ⅰ级），是指造成30人（含）以上死亡，或者100人（含）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含）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重大事故（Ⅱ级），是指造成10人（含）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含）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含）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较大事故（Ⅲ级），是指造成3人（含）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含）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含）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一般事故（Ⅳ级），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